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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项目基本情况

建设项目名称 回龙观院区新建核医学科

建设单位名称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积水潭医院

项目性质 新建 改建 □扩建

建设地点
北京市昌平区回龙观镇回南北路 68号回龙观院区西楼

地下二层中部

源项

放射源 /

非密封放射性物质

F-18、Ga-68、Cu-64、
Tc-99m、I-123、

I-131、Sr-89、Ra-223

射线装置

1台 PET/CT（Ⅲ类）、

1台 SPECT/CT（Ⅲ
类）

建设项目环评

批复时间
2023.12.12 开工建设时间 2023.12.15

取得辐射安全

许可证时间
2025.03.17 项目投入

运行时间
2025.03.18

辐射安全与防护

设施投入运行时间
2025.03.18 验收现场

监测时间
2025.11.17

环评报告表

审批部门

北京市生态

环境局

环评报告

编制单位

北京辐环科技有限

公司

辐射安全与防护

设施设计单位

中国中元国

际工程有限

公司

辐射安全与防护

设施施工单位

北京城建集团有限

公司

投资总概算

（万元）
5000 辐射安全与防护设施

投资总概算（万元）
1000 比例 20%

实际总概算

（万元）
5000 辐射安全与防护设施

实际总概算（万元）
1000 比例 20%

验

收

依

据

1.1环境保护相关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

(1)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

第九号，2015年 1月 1日起施行。

(2)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

席令第二十四号，2018年 12月 29日修订并施行。

(3) 《中华人民共和国放射性污染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

主席令第六号，2003年 10月 1日起施行。

(4) 《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682号，2017

年 10月 1日修订并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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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安全和防护条例》，国务院令

第 709号第二次修订，2019年 3月 2日第二次修订公布并

实施。

(6) 《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安全许可管理办法》，生态环

境部令 第 20号修订，2021年 1月 4日公布并实施。

(7) 《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安全和防护管理办法》，原环

境保护部第 18号令，2011年 4月 18日公布，2011年 5月

1日起实施。

(8) 《关于发布＜射线装置分类＞的公告》，环境保护部、国

家卫生计生委公告第 66号，2017年 12月 5日。

(9) 《关于发布＜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的公

告》，国环规环评[2017]4号，2017年 11月 20日。

(10)《北京市环境保护局办公室关于做好辐射类建设项目竣工

环境保护验收工作的通知》，京环办[2018]24号，2018年

1月 25日。

(11)《关于核技术利用辐射安全与防护培训和考核有关事项的

公告》，生态环境部 公告 2019年第 57号，2019年 12月

24日。

(12)《关于进一步优化辐射安全考核的公告》，生态环境部公

告 2021年第 9号，2021年 3月 11日。

(13)《北京市辐射工作场所辐射环境自行监测办法（试行）》，

原北京市环境保护局文件，京环发〔2011〕347号。

(14)《关于核医学标准相关条款咨询的复函》，生态环境部辐

射源安全监管司，辐射函〔2023〕20号。

(15)《北京市生态环境局办公室关于加强医疗机构核医学放射

性废物管理的通知》，京环办[2018]13号，2018年 12月 6

日。

1.2验收技术规范

(1) 《电离辐射防护与辐射源安全基本标准》（GB18871-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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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核医学辐射防护与安全要求》（HJ 1188-2021）。

(3) 《核医学放射防护要求》（GBZ120-2020）。

(4) 《放射性废物管理规定》（GBZ14500-2002）。

(5) 《医疗机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GBZ18466-2005）。

(6) 《北京市水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DB11/370-2013）。

(7) 《放射诊断放射防护要求》（GBZ130-2020）。

(8) 《操作非密封源的辐射防护规定》（GB11930-2010）。

(9) 《职业性外照射个人监测规范》（GBZ128-2019）。

(10)《职业性内照射个人监测规范》（GBZ129-2016）。

(11)《环境γ辐射剂量率测量技术规范》（HJ1157-2021）。

(12)《辐射环境监测技术规范》（HJ61-2021）。

(13)《表面污染测定 第一部分 β 发射体（Eβmax＞0.15MeV）

和α 发射体》（GB/T14056.1-2008）。

(14)《环境γ辐射剂量率测量技术规范》（HJ1157-2021）。

(15)《辐射环境监测技术规范》（HJ61-2021）。

(16)《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设施验收技术规范 核技术利用》，

生态环境部 2023年 12月 5日发布，2024年 2月 1日实施。

1.3环境影响报告表及其审批部门审批决定

(1)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积水潭医院《回龙观院区新建核医

学科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辐审 A20230150）。

(2) 北京市生态环境局《关于回龙观院区新建核医学科项目环

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京环审[2023]81号）。

1.4其他相关文件

(1) 辐射安全手册，科学出版社，2011年。

(2)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积水潭医院提供的与本项目环保竣

工验收相关的其他技术资料，2026年 1月。



4

验

收

执

行

标

准

1.5基本剂量限值

根 据 《 电 离 辐 射 防 护 与 辐 射 源 安 全 基 本 标 准 》

（GB18871-2002）规定的剂量限值列于表 1-1。

表 1-1 个人剂量限值（GB18871-2002）

辐射工作人员 公众关键人群组成员

连续五年平均有效剂量 20mSv，
且任何一年有效剂量 50mSv

年有效剂量 1mSv；但连续五年平

均值不超过 1mSv 时，某一单一年

可为 5mSv
眼晶体的当量剂量 150mSv/a

四肢或皮肤的当量剂量 500mSv/a
眼晶体的当量剂量 15mSv/a
皮肤的当量剂量 50mSv/a

GB18871-2002规定了剂量约束值：对于职业照射，剂量约

束是一种与源相关的个人剂量值，用于限制最优化过程所考虑

的选择范围。对于公众照射，剂量约束是公众成员从一个受控

源的计划运行中接受的年剂量的上界。

1.6剂量约束值

本项目所有从事核医学辐射工作人员取 2mSv/a 作为剂量

约束值；对公众，本项目取 0.1mSv/a作为剂量约束值。对于辐

射工作人员年受照剂量异常情况，医院应该进行调查。

1.7辐射工作场所边界周围剂量当量率控制水平

依照《核医学辐射防护与安全要求》（HJ1188-2021）和《核

医学放射防护要求》（GBZ120-2020）并结合本项目实际情况，

本项目辐射工作场所及设施的周围剂量当量率控制水平从严控

制：

（1）在控制区外人员可达处，距屏蔽体外表面 30cm处的

周围剂量当量率控制目标值不大于 2.5μSv/h。

（2）PET/CT室和 SPECT/CT 室外表面 30cm 处的周围剂

量当量率不大于 2.5μSv/h。

（3）手套箱外表面 30cm 处的周围剂量当量率不大于

2.5μSv/h。

（4）固体放射性废物收集桶外表面 30cm处的周围剂量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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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率不大于 2.5μSv/h。

1.8放射性废水排放控制要求

（1）水污染物排放标准

根据《北京市水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DB11/307-2013）

等规定，排入公共污水处理系统的水污染物排放要求：总ɑ排放

限值为 1Bq/L，总β排放限值为 10Bq/L。

（2）放射性废水排放管理要求

本项目放射性废水的排放管理依据《核医学辐射防护与安

全要求》（HJ1188-2021）和《关于加强医疗机构核医学放射性

废物管理的通知》（京环办[2018]13号）中对于 A类（半衰期

小于 24h）和 B类（半衰期大于 24h）放射性废水的要求执行。

本项目放射性废水按 B类放射性废水管理收集。B类放射

性废水注满后，暂存时间超过 10倍最长半衰期且不少于 30天

（其中 I-131核素产生的废水至少暂存 180天）后，应委托有资

质（CMA或 CNAS）的检测机构对拟排放废水中 I-131核素、

最长半衰期核素的放射性活度浓度进行检测，活度浓度与单次

排放总活度值均应满足 GB18871-2002附录 A表 A1的规定。科

室将在“放射性废水暂存、处置管理台账”上详细记录解控排

放废水所含核素、体积、废水暂存起始日期，处置人员和处置

日期等信息。

衰变池（罐）显著位置应设置电离辐射警示标志，池（罐）

底、壁应坚固、耐酸碱腐蚀、无渗透性和具有防泄漏措施。不

同存储池（罐）应进行编号标记，且具有液位显示、超限溢流、

入口切换等装置。

1.9放射性固体废物管理

本项目的放射性核素包含有 A 类（半衰期小于 24h）和 B

类（半衰期大于 24h）核素，因此可以将放射性废物分类收集

暂存，待衰变至符合清洁解控水平时，再按医疗废物要求进行

处理。参照《核医学辐射防护与安全要求》（HJ1188-2021）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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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加强医疗机构核医学放射性废物管理的通知》，本项目

产生的放射性固体废物暂存于废物间内，A类固体废物暂存时

间超过 30天、B类固体废物暂存时间超过 10倍最长半衰期且

不少于 30 天后（含 I-131、Ra-223 和 Sr-89核素的放射性固体

废物暂存超过 505天），使用经检定或校准合格的检测仪器对

废物表面污染和辐射剂量率水平进行监测，辐射剂量率监测为

所处环境本底水平且α、β表面污染水平分别小于 0.08Bq/cm2和

0.8Bq/cm2，可对废物解控作为医疗废物处置，并详细记录“放

射性固体废物暂存、处置管理台账”，内容包括放射性固体废

物分类、废物所含核素名称、重量（kg）、废物暂存起始日期、

废物暂存截止日期、表面污染自测结果、辐射剂量率自测结果、

是/否符合解控要求、废物处置日期、废物处置操作人员、部门

负责人审核、废物去向，每一袋放射性固体废物填写一行记录。

1.10放射性工作场所分级

按 照 《 电 离 辐 射 防 护 与 辐 射 源 安 全 基 本 标 准 》

（GB18871-2002），非密封放射性物质工作场所按放射性核素

日等效最大操作量的大小分级见表 1-2。

表 1-2 非密封放射性物质工作场所的分级

级别 日等效最大操作量/Bq

甲 >4×109

乙 2×107~4×109

丙 豁免活度值以上～2×107

1.11工作场所放射性表面污染控制水平

按照 GB18871-2002 标准要求，非密封放射性物质工作场

所的放射性表面污染控制水平见表 1-3。

表 1-3 非密封放射性物质工作场所的放射性表面污染控制水平

（Bq/cm2）

类别
α放射性物质

β放射性物质
极毒组 其他

工作台、设备、 控制区 4 4×10 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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墙壁、地面 监督区 4×10-1 4 4
工作服、手套、

工作鞋

控制区

监督区
4×10-1 4×10-1 4

手、皮肤、内衣、工作袜 4×10-2 4×10-2 4×10-1

1.12操作放射性同位素通风橱及排风口设置要求

本项目核医学科相关辐射工作场所设置的排风系统的排风

口都位于西楼楼顶的中部，高度约 69m，高于周围 50m范围内

建筑物。本项目核医学科 PET 高活室和 SPECT高活室配备手

套箱各 1 个，操作口风速均≥0.5m/s。核医学科共配备 2 套排

风系统，核医学科诊疗的手套箱设置独立的排风系统，配备高

效过滤器（过滤效率≥99.97%）和活性炭过滤器（过滤效率≥

90%），过滤器每年更换一次；核医学科诊疗区设置一套排风

系统，排风机出口处设置活性炭过滤装置。

1.13放射性物质污染的防护要求

依照《核医学放射防护要求》（GBZ120-2020）第 5.2.2款

给出了核医学科工作场所用房室内表面及装备结构的基本放射

防护要求，具体见表 1-4。

表 1-4室内表面及装备结构要求

种类
分类

Ⅰ Ⅱ Ⅲ
结构屏蔽 需要 需要 需要

地面 与墙壁接缝无缝隙 与墙壁接缝无缝隙 易清洗

表面 易清洗 易清洗 易清洗

分装柜 需要 需要 不必须

通风 特殊的强制通风 良好通风
一般自然

通风

管道 特殊的管道 a 普通管道 普通管道

盥洗与去污 洗手盆 b和去污设备
洗手盆 b和去污设

备
洗手盆 b

a 下水道宜短，大水流管道应有标记以便维修检测。

b 洗手盆应为感应式或脚踏式等手部非接触开关控制。

1.14射线装置机房屏蔽防护基本要求

本项目 X射线设备机房屏蔽防护执行《放射诊断放射防护

要求》（GBZ130-2020）中对 X 射线设备机房的屏蔽防护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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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厚度作出的规定：

表 1-5 X射线设备机房的屏蔽防护铅当量厚度要求

机房类型
有用线束方向铅当量

mmPb
非有用线束方向铅当

量 mmPb
CT 机房 2.5

本项目 X射线设备机房最小有效使用面积、最小单边长度

执行《放射诊断放射防护要求》（GBZ130-2020）中的相关要

求：

表 1-6 X射线设备机房使用面积及单边长度的要求

设备类型
机房内最小有效使用面

积 m2 机房内最小单边长 m

CT机（不含头颅

移动 CT）
30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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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项目建设情况

2.1项目建设内容

2.1.1建设单位情况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积水潭医院（以下简称“北京积水潭医院”或 “医

院”）成立于 1956年，是以骨科、烧伤科为重点学科的三级甲等综合医院，

相继成为北京大学第四临床医学院、清华大学临床教学医院，首都医科大学附

属医院和第七临床医学院，牵头建设首都医科大学骨科学院、烧伤与创面修复

学系。

医院现有新街口、回龙观、新龙泽三个院区，回龙观院区二期 2024年 12

月 29日试运行。医院设有 48个临床科室、18个医技科室和 25个行政职能处

室。现有职工 4135 人。拥有高水平领军人才团队，包括正高级职称专家 177

人，副高级职称专家 398人。其中，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 6人、省部级突

出贡献专家 3人、国家级百千万人才 1人、北京学者 1人、青年北京学者 1人

等。医院高质量发展战略目标包括建设国际一流的骨科医学中心，以国际诊疗

前沿和重大疾病临床需求为导向，以科技创新为动力，建设骨科医学高地，引

领我国骨科行业高质量发展；打造高水平的三甲综合医院，强化学科均衡发展，

提高精细化管理水平，构建可持续发展格局；推动优质医疗资源扩容下沉，落

实非首都功能疏解任务，充分发挥辐射引领作用，建设国家区域医疗中心，提

高我国整体医疗技术水平；提升公共卫生应急能力，强化平急结合，医防融合，

发挥紧急医学救援基地作用，建设多院区重大传染病防控体系。医院院训是“精

诚、精艺、精心”，从医德、技术、服务几个层面对医务人员提出了要求和鞭

策。

医院已取得了北京市生态环境局颁发的《辐射安全许可证》（京环辐证

[B0064] ，许可的种类和范围是：使用Ⅴ类放射源，使用Ⅱ类、Ⅲ类射线装置，

使用非密封放射性物质，乙级非密封放射性物质工作场所，详见附件 1。

2.1.2项目建设内容及规模

医院在北京市昌平区回龙观镇回南北路 68号回龙观院区西楼（即“II 期

医技病房楼”）地下二层中部新建回龙观院区核医学科（含核医学科诊疗区），

配套使用 1 台 PoleStar Flight Plus 型 PET/CT（140kV/667mA），使用 F-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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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68、Cu-64 核素药物开展显像诊断；使用 1 台 Symbia Intevo Bold 型

SPECT/CT（140kV/440mA），使用 Tc-99m和 I-123核素开展核医学显像诊断；

同时开展 I-131甲功检查、甲亢治疗和 Sr-89骨转移瘤治疗，Ra-223前列腺癌

骨转移治疗。

环评报告中回龙观院区核医学科包含东侧核医学科诊疗区和西侧核医学

科放射性同位素实验室，但由于拟建的放射性同位素实验室须进一步论证，批

复仅针对核医学科诊疗区进行了批准，本次竣工环保验收的范围为回龙观院区

核医学科诊疗区。

2.1.3项目建设地点、总平面布置和周围环境敏感目标

（1）项目建设地点、总平面布置

本项目位于回龙观院区西楼，回龙观院区东至风雅园北路，西至周庄西街，

北至回南北路，南至风雅园北街，西楼和一期之间为风雅园北路。医院地理位

置见附图 1所示，医院平面布局图见附图 2。

本项目回龙观院区核医学科诊疗区位于西楼地下二层中部北侧，东侧为消

防水池、生活水泵房等，南侧为机房、办公区、电梯厅等，西侧为放射性同位

素实验室（预留）、车位、生活垃圾暂存，北侧为核医学科预留办公场所、消

防电梯、患者电梯等，之外为地下土层，楼上一层为支具中心，楼下为库房和

停车场。西楼地下二层、地下一层、地下三层平面布局见附图 3~5所示，核医

学科诊疗区平面布局见附图 6。

根据现场查看，回龙观院区核医学科诊疗区场所位置、布局、毗邻关系与

环评方案一致。

（2）环境敏感目标分布情况

根据项目特点及周围毗邻关系，确定评价范围内的环境保护目标以本项目

相关工作人员、相关场所周围其他非辐射工作人员以及在相关场所周围活动的

公众成员为主。

本项目相关场所控制区周围 50m范围均位于医院内部。核医学科诊疗区

周边环境及保护目标见表 2-1。

表 2- 1 回龙观院区核医学科诊疗区辐射工作场所周边环境及保护目标

项目 保护目标
距离

（m）

常居留人

数（人）
方位

周围 50m范围内主

要场所或建筑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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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龙观

院区核

医学科

诊疗区

核医学科工作人

员
紧邻 15 /

预登记室、控制室、

高活室、办公区、

放射性同位素实验

室（预留）等

其他部门工作人

员
16~50 5 东侧

消防水池、生活水

泵房等

其他部门工作人

员、电梯工作人

员

8~50 20 南侧
机房、办公区、电

梯厅等

停车位管理人员

和垃圾清理人员
0~50 5 西侧

车位、生活垃圾暂

存

电梯管理人员 0~7 0
北侧

电梯厅（与核医学

科相连门为消防常

闭门）

/ 8~50 / 地下土层

支具中心工作人

员
紧邻 5 楼上 地下一层支具中心

停车位和库房管

理人员
紧邻 3 楼下

地下三层库房和停

车场

2.1.4环评及批复建设内容与实际建设内容对照情况

本项目环评批复的建设内容与实际建设内容对照见表 2-2所示。

表 2-2 环评及批复的建设内容与实际建设内容对照一览表

序号 环评及审批决定建设内容 实际建设内容

1

拟建项目位于昌平区回龙观镇回南北

路 68号回龙观院区二期，内容为在医

技病房楼地下二层中部新建核医学科

(乙级非密封放射性物质工作场所)，
包括配置 1 台 PET/CT，使用 F-18、
Ga-68、Cu-64 核素药物开展显像诊

断 ； 配 置 1 台 SPECT/CT， 使 用

Tc-99m、I-123 核素药物开展显像诊

断；使用 I-131 核素药物开展甲功检

查、甲亢治疗；使用 Sr-89、Ra-223
核素药物开展骨转移瘤治疗。核素药

物治疗与诊断时间不交叉。拟新建放

射性同位素实验室须进一步论证。

项目位于昌平区回龙观镇回南北路 68
号回龙观院区西楼（即“二医技病房

楼”），已在西楼地下二层中部新建核

医学科场所，本次建设区域为核医学科

诊疗区，为乙级非密封放射性物质工作

场所，已配置 1台 PET/CT，使用 F-18、
Ga-68、Cu-64核素药物开展显像诊断；

配置 1台SPECT/CT，使用Tc-99m、I-123
核素药物开展显像诊断；使用 I-131 核

素药物开展甲功检查、甲亢治疗；使用

Sr-89、Ra-223核素药物开展骨转移瘤治

疗。已按核素药物治疗与诊断时间不交

叉的要求执行。拟新建的放射性同位素

实验室进一步论证，待取得环评批复之

后再进行建设。

经现场勘察，环评批复的内容与实际建设内容一致。

2.2源项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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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目为在回龙观院区西楼地下二层中部新建核医学科诊疗区，为乙级非

密封放射性物质工作场所，配套使用 1台 PET/CT、1台 SPECT/CT设备，使

用 F-18、Ga-68、Cu-64、Tc-99m和 I-123核素开展核医学显像诊断；核医学科

同时开展 I-131甲功检查、甲亢治疗和 Sr-89骨转移瘤治疗，Ra-223前列腺癌

骨转移治疗。本项目使用的射线装置情况见表 2-3，使用的放射性核素主要物

理参数列于表 2-4，本项目使用的核素情况见表 2-5。

表 2-3 本项目使用的射线装置情况表

序号 设备名称 台数 厂家及型号 技术参数 类别 使用场所

1 SPECT/CT 1
西门子医疗系统有限公

司 Symbia Intevo Bold
140kV/440mA III类

显像室2
（SPECT/CT

室）

2 PET/CT 1
江苏赛诺格兰医疗科技

有限公司，PoleStar
Flight Plus

140 kV/667mA III类
显像室1

（PET/CT室）

表 2-4 本项目使用的显像放射性核素主要参数

序号 核素名称 毒性 半衰期 衰变类型
主要能量/平均能量

（keV）

1 F-18 低毒 109.8min β+、EC β+635、γ511

2 Ga-68 低毒 68.3min β+、EC β+1899、γ511

3 Cu-64 低毒 12.7h β+、β-、EC β+651、γ511

4 Tc-99m 低毒 6.02h IT γ141

5 I-123 低毒 13.13h EC γ159

6 I-131 中毒 8.03d β-、γ β-606、γ364/360

7 Sr-89 中毒 50.5d β- β-1495.1

8 Ra-223 极毒 11.43d α 11.7/83.8/269.5

表 2-5 本项目使用的核素情况表

使

用

场

所

核素

名称

物理

状态/
操作

方式

实际日最大

操作量

（Bq）

日等效

最大操

作量

（Bq）

年最大用量

（Bq）
用途

暂存方

式与地

点

回

龙

观

院

区

F-18

液态

低毒/很
简单操

作

5.55E+9
（3.7E+8/
人，15人/

日）

5.55E+6
1.11E+12

（250日/年）

PET显

像

核医学

科高活

室

Ga-68 液态 5.55E+8 5.55E+6 2.78E+10 PET显 核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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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

医

学

科

诊

疗

区

低毒/简
单操作

（1.85E+8/
人，3人/日）

（50日/年） 像 科高活

室

Cu-64
液态

低毒/简
单操作

1.48E+8
（7.4E+7/
人，2人/日）

1.48E+6
7.4E+9

（50日/年）

PET显

像

核医学

科高活

室

Tc-99m
液态低

毒/很简

单操作

2.31E+10
（9.25E+8
人，25人/

日）

2.31E+7
4.63E+12

（250日/年）

SPECT
显像

核医学

科高活

室

I-123
液态

低毒/简
单操作

1.85E+9
（3.7E+8/
人，5人/日）

1.85E+7
9.25E+10

（50日/年）

SPECT
显像

核医学

科高活

室

I-131
固态中

毒/简单

操作

3.33E+6
（3.33E+5/
人，10人/

日）

3.33E+4
3.33E+8

（100日/年）

甲功检

查

核医学

科高活

室

I-131
固态中

毒/简单

操作

1.85E+9
（3.78E+8/
人，5人/日）

1.85E+7
1.85E+11

（100日/年）

甲亢治

疗

核医学

科高活

室

Sr-89
液态中

毒/简单

操作

2.96E+8
（1.48E+8/
人，2人/日）

2.96E+7
1.48E+10

（50日/年）

门诊治

疗

核医学

科高活

室

Ra-223
液态极

毒/简单

操作

1.32E+7
（6.6E+6/
人，2人/日）

1.32E+8
6.6E+8

（50日/年）

门诊治

疗

核医学

科高活

室

经现场勘察，本项目使用的射线装置的类别、参数、工作方式等与环评方

案一致，使用的非密封放射性核素情况与环评方案一致。

2.3工程设备与工艺分析

2.3.1设备组成和工作原理

（1）SPECT/CT显像

SPECT技术是把标记有发射单光子核素（如 Tc-99m）的重要生命物质（如

糖、蛋白质、脂肪等）注射到人体内，然后借助 SPECT装置进行扫描成像，

以观察这些单光子核素在人体全身脏器的分布情况，以研究它们在人体内的代

谢过程，该技术已成为生命科学研究的一个有力工具。SPECT 在癌症骨转移、

冠心病、肺动脉栓塞、急性脑梗塞、甲状腺癌诊断和评价等方面，能够发挥不

可替代的作用， CT设备的主要功能是获取投影数据和重建断层图像，本项目

使用的 SPECT/CT扫描装置如图 2-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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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 本项目使用的 SPECT/CT设备外观

（2）PET/CT显像

PET是正电子发射断层扫描工作原理为：将发射正电子的核素引入体内，

正电子经湮灭辐射转换成的成对光子照至体外，由 PET的探测器采集，经过

计算机重建而成断层图像，显示正电子核素在体内的分布情况，常用核素为

F-18。PET/CT 是由正电子发射型计算机断层显像仪（PET）和计算机断层 X

射线摄影术（CT）融合而成的最新高端分子影像设备，它同时具备 PET和 CT

的检查功能，在显示解剖结构、形态和密度等方面具有优势。将两种检查设备

的结合起到优势互补、相互配合、互为对照的作用。PET通过与 CT 结合，提

高病灶定位的准确性。还有另一方面的价值，即可以大幅缩短 PET的检查时

间，从而提高仪器和正电子药物的使用效率。本项目使用的 PET扫描装置如

图 2-2所示。

图 2-2 本项目使用的 PET/CT机设备外观

（3）核素门诊治疗

本项目回龙观院区核医学门诊涉及的放射性核素治疗为：I-131甲亢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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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r-89和 Ra-223治疗核素。主要利用放射性核素参与人体代谢自动在特定组织

内聚集，对其周围病变细胞造成杀伤。核素 I-131、Sr-89和、Ra-223治疗是利

用机体内能高度选择地聚集在病变组织的化合物作为载体，将放射性核素运送

到病变组织或细胞，使放射性核素与病变细胞紧密结合。

（4）甲状腺摄碘功能测定

甲状腺可以吸取碘，通过测定不同时间的颈部甲状腺部位的放射性计数可

以计算出甲状腺吸碘的速率和强度，甲状腺吸碘的速率和强度可以反映甲状腺

的功能状态，有些情况是甲状腺疾病诊断及治疗不可缺少的检查。

2.3.2工作方式、操作流程及产污环节

（1）核素显像

工作流程：含示踪核素的放射性药物经由静脉注射方式进入受检者体内，

药物分布到特定器官并释放γ射线，利用 PET/SPECT探测成像仪器进行扫描和

显像。检查工作流程如下：患者预约登记→计划订药（有资质的单位提供）→

高活室接药→放射性药物准备（核对、测量）→患者给药→用药后候诊区候诊

→摆位→图像采集→图像处理→读片、发报告。

图 2-3 核素显像诊断工作流程及产污环节图

（2）核素门诊治疗

放射性药物经口服或注射方式进入受检者体内，药物分布到特定器官并释

放β 射线，从而抑制或破坏病变组织，达到治疗目的。治疗工作流程如下：向

有相应资质厂家订购有铅罐屏蔽的 Sr-89、Ra-223 注射液和 I-131 口服胶囊→

储存在高活室保险柜里→患者（在注射窗口）施予药物→要求门诊治疗患者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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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后马上离开医院（无需留观）。门诊治疗工作在早上 7:30前完成，与核医

学诊断时间不交叉。

图 2-4 核素门诊治疗工作流程及产污环节图

（3）甲状腺摄碘功能测定

1）医生开申请单；

2）受检者到核医学登记台预约，医生询问病史，告知注意事项；

3）确定检查日期后，订药：I-131胶囊（统一规格，剂量约0.333MBq），

送药时间为检查当日；

4）检查当日，24小时甲状腺吸碘率测定步骤如下：

①测本底计数和标准源（I-131胶囊）计数；

②受检者口服0.333MBq后，随后离开核医学科，2小时后、4小时后、6

小时后和24小时（第2日）后返回核医学科，分别进行甲状腺摄碘功能测定（检

查时间60s）；

③测完后打印报告，上级医生审核签字后发报告。

图 2-5 甲功测定工作流程及产污环节

（4）F-18质控流程

本项目不配备 Ge-68密封源开展 PET装置的定期校验，使用 F-18同位素

进行质控。在每日无源质控的基础上，每周或两周一次进行有源（F-18）质控

扫描以检测一些特殊的系统参数，每次用量约 8.88E+7Bq 的 F-18，由物理师

完成，以下为 F-18的质控流程。

1）向质控模体内注自来水或蒸馏水至水面离顶端约 1cm的距离，质控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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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的直径为 50mm、内部长度 520mm（体积约 1升）；

2）往模体里注射 F-18约 8.88E+7Bq（2.4mCi）后，装上盖子并塞紧密封

塞子，上下颠倒模体，反复 10～20次，使同位素与水混合均匀；

3）然后再向模体内缓慢注水，直至气泡几乎不可见后把模体安装在检查

床机架端刻度位置，按质控程序扫描以检测一些特殊的系统参数；

该质控一般每周或两周一次，将质控后的水（每次不大于 1L）直接排到

衰变池衰变。

2.3.3工作负荷

本项目的回龙观院区核医学科诊疗区预期工作负荷见表 2-6。

表 2-6 回龙观院区核医学科诊疗区工作负荷表

项目
核素名

称

最大给药量，

MBq/人
日最大接诊

量，人/d
年使用天

数，d/a
年最大接诊

量，人/a

PET显像

F-18 370 15 250 3750
Ga-68 185 3 50 150
Cu-64 74 2 50 100

SPECT显像
Tc-99m 925 25 250 6250
I-123 370 5 50 250

甲功检查 I-131 0.333 10 100 1000
甲亢治疗 I-131 370 5 100 500

门诊治疗
Sr-89 148 2 50 100
Ra-223 6.6 2 50 100

2.3.4人员配置情况

核医学科已配置 14名辐射工作人员，其中医师 4 名、技师 7名，护士 2

名，物理师 1名，能够满足实际使用要求。

2.3.5主要放射性污染物

（1）正常工况的污染途径

①贯穿辐射。在进行药物交接、质检、分装、注射（服用）、观察病人和

摆位等操作时，操作人员及注射区、候诊区和扫描机房周围等停留的公众可能

受到核素释放出的α和β射线、γ射线的影响。因此，核素诊疗项目的污染因素

主要是产生γ射线、α和β射线。

②使用放射性物质过程中，会产生一定量的放射性废水和放射性固体废

物。放射性废水主要来自卫生间冲厕废水，高活室洗手废水、冲洗拖布废水。

放射性固体废物主要来源于患者使用的注射器、棉棒、一次性个人防护用品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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垫布等物品。项目产生含放射性废物收集于废物间铅桶内暂存。

③本场所使用的 F-18、Tc-99m等放射性药物都是向专业公司购买。在手

套箱内主要对 F-18 正电子核素进行分装。F-18等放射性药物为液体溶液，不

易挥发，且分装时间较短，故使用过程中产生的放射性气体十分微量。

（2）非正常工况的污染途径

操作放射性药物时发生容器破碎，药物泼洒等意外事件，有可能污染工作

台、地面、墙壁、设备等，甚至造成手和皮肤的污染。泼洒的药物挥发将产生

少量放射性废气，污染清除将产生少量的放射性固体废物。

放射性表面污染：在使用放射性同位素的过程中，因容器破碎，药物泼洒

等，有可能污染工作台、地面、墙壁、设备等，甚至造成手和皮肤的污染。此

外，给药患者呕吐或者排泄，也可能导致局部环境的放射性污染。

放射性药物保管不当，发生遗失或被盗，可能造成环境放射性污染。核医

学科场所在高活室暂存的放射性同位素，采用视频监控和门禁管理，储源室采

用双人双锁进行管理，执行使用登记管理制度，可有效防止同位素被盗和丢失

事件的发生。放射性废物处置或管理不当，造成环境放射性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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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辐射安全与防护设施/措施

本项目环境保护设施主要为环境影响报告表及环评批复中提出的确保核

医学科辐射工作场所安全使用的各项辐射安全防护设施，如屏蔽设施、警示标

识、通风设施、辐射监测仪器等。

3.1工作场所布局及辐射分区

本项目回龙观院区核医学科诊疗区位于西楼地下二层中部北侧，东侧为消

防水池、生活水泵房等，南侧为机房、办公区、电梯厅等，西侧为放射性同位

素实验室（预留）、车位、生活垃圾暂存，北侧为核医学科预留办公场所、消

防电梯、患者电梯等，之外为地下土层，楼上一层为支具中心，楼下为库房和

停车场。

回龙观院区核医学科诊疗区设有控制区和监督区，控制区包括显像室 1

（PET/CT室），显像室 2（SPECT/CT室），运动负荷室，功能检查室，储源

室，高活室，废物间，注射后等候室及卫生间，留观室及卫生间，注射后患者

通道、清洁间等。监督区包括 PET/CT控制室、SPECT/CT控制室、设备间、

缓冲更衣间、医护通道、诊室等。

经现场勘察，项目平面布局和管理分区与环评及批复要求一致。综上分析，

两区划分明确，且相对隔离，满足了回龙观院区核医学科诊疗区的辐射安全管

理的要求。区域划分见图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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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 回龙观院区核医学科诊疗区辐射工作场所分区示意图

3.2屏蔽设施建设情况

本项目回龙观院区核医学科诊疗区为新增辐射工作场所，屏蔽设计、施工

方案与环评方案一致。北京积水潭医院目前已在原计划场所位置完成相应的辐

射安全防护设施配套建设。回龙观院区核医学科诊疗区相关辐射工作场所最终

屏蔽厚度情况见表 3-1，各屏蔽措施及厚度与环评一致。

表 3-1 回龙观院区核医学科诊疗区主要场所的屏蔽材料及厚度一览表

序号 场所名称
屏蔽墙

体方向

环评及批复要求 落实情况

毗邻关系 备注屏蔽设计（材料及

厚度）

屏蔽设计（材料及

厚度）

1

显像室1
（PET/CT室
，有效面积：

8.01m×5.67m
）

东墙
24cm混凝土砖

+6cm硫酸钡水泥

24cm混凝土砖

+6cm硫酸钡水泥
工作人员走廊

与环评

一致南墙

12cm混凝土砖（局

部为 24cm混凝土

砖）+6cm硫酸钡

水泥

12cm混凝土砖（局

部为 24cm混凝土

砖）+6cm硫酸钡水

泥

设备间和储源

室

西墙 12cm混凝土砖 12cm混凝土砖 患者走廊

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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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cm硫酸钡水泥 +6cm硫酸钡水泥

北墙
24cm混凝土砖

+6cm硫酸钡水泥

24cm混凝土砖

+6cm硫酸钡水泥
控制室

防护门 不锈钢+8mmPb 不锈钢+8mmPb
控制室、患者

走廊

观察窗
8mmPb当量铅玻

璃

8mmPb当量铅玻

璃
控制室

顶棚
25cm混凝土（砼）

+6cm混凝土垫层

25cm混凝土（砼）

+6cm混凝土垫层

支具中心组装

室、车间办公

室等

地板
25cm混凝土（砼）

+6cm混凝土垫层

25cm混凝土（砼）

+6cm混凝土垫层
库房

2

显像室 2
（SPECT/CT
室，有效面

积：

8.13m×5.68m
）

东墙
24cm混凝土砖

+4cm硫酸钡水泥

24cm混凝土砖

+4cm硫酸钡水泥
读片室

与环评

一致

南墙 龙骨+6mmPb 龙骨+6mmPb 控制室

西墙 龙骨+4mmPb 龙骨+4mmPb 患者走廊

北墙 龙骨+4mmPb 龙骨+4mmPb 工作人员通道

患者门 龙骨+4mmPb 龙骨+4mmPb 患者走廊

控制室

门
龙骨+6mmPb 龙骨+6mmPb 控制室

观察窗
6mmPb当量铅玻

璃

6mmPb当量铅玻

璃
控制室

顶棚
25cm混凝土（砼）

+6cm混凝土垫层

25cm混凝土（砼）

+6cm混凝土垫层

支具走廊、打

磨及数码加工

中心等

地板
25cm混凝土（砼）

+6cm混凝土垫层

25cm混凝土（砼）

+6cm混凝土垫层

库房、污水泵

房

3
候诊室 1

（PET等候

室）

东墙
12cm混凝土砖

+6cm硫酸钡水泥

12cm混凝土砖

+6cm硫酸钡水泥
患者走廊

与环评

一致

南墙
12cm混凝土砖

+6cm硫酸钡水泥

12cm混凝土砖

+6cm硫酸钡水泥

废物间和 PET
高活室

西墙
12cm混凝土砖

+6cm硫酸钡水泥

12cm混凝土砖

+6cm硫酸钡水泥
库房、清洗室

北墙

12cm混凝土砖

+7cm硫酸钡水泥

+7cm混凝土

12cm混凝土砖

+7cm硫酸钡水泥

+7cm混凝土

候诊室 2
（SPECT等候

室）

防护门 不锈钢+6mmPb 不锈钢+6mmPb 患者走廊

顶棚
25cm混凝土（砼）

+6cm硫酸钡水泥

25cm混凝土（砼）

+6cm硫酸钡水泥

支具中心灌型

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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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板
25cm混凝土（砼）

+6cm硫酸钡水泥

25cm混凝土（砼）

+6cm硫酸钡水泥
库房

4
监护观察室

（VIP等候室

(PET)）

东墙
12cm混凝土砖

+6cm硫酸钡水泥

12cm混凝土砖

+6cm硫酸钡水泥
工作人员走廊

与环评

一致

南墙
24cm混凝土砖

+8cm硫酸钡水泥

24cm混凝土砖

+8cm硫酸钡水泥
诊室

西墙
12cm混凝土砖

+6cm硫酸钡水泥

12cm混凝土砖

+6cm硫酸钡水泥
患者走廊

北墙

12cm混凝土砖(局
部 24cm混凝土

砖)+7cm硫酸钡水

泥+7cm混凝土

12cm混凝土砖(局
部 24cm混凝土

砖)+7cm硫酸钡水

泥+7cm混凝土

设备间、储源

室

防护门 不锈钢+6mmPb 不锈钢+6mmPb 患者走廊

顶棚
25cm混凝土（砼）

+6cm混凝土垫层

25cm混凝土（砼）

+6cm混凝土垫层

支具中心测量

室等

地板
25cm混凝土（砼）

+6cm混凝土垫层

25cm混凝土（砼）

+6cm混凝土垫层

步态训练室、

换热室

由库房

变换使

用功能

5
候诊室 2

（SPECT等

候室）

东墙 4mmPb 4mmPb 患者走廊

与环评

一致

南墙

12cm混凝土砖

+7cm硫酸钡水泥

+7cm混凝土

12cm混凝土砖

+7cm硫酸钡水泥

+7cm混凝土

候诊室 1（PET
等候室）

西墙 龙骨+4mmPb 龙骨+4mmPb
废物间、无菌

室

北墙
12cm混凝土砖

+6cm硫酸钡水泥

12cm混凝土砖

+6cm硫酸钡水泥
留观室

防护门 不锈钢+4mmPb 不锈钢+4mmPb 患者走廊

顶棚
25cm混凝土（砼）

+5cm混凝土垫层

25cm混凝土（砼）

+5cm混凝土垫层

支具中心示教

室等

地板 25cm混凝土（砼）25cm混凝土（砼） 库房

6 PET高活室

东墙
12cm混凝土砖

+6cm硫酸钡水泥

12cm混凝土砖

+6cm硫酸钡水泥
注射窗口

与环评

一致

南墙
12cm混凝土砖

+6cm硫酸钡水泥

12cm混凝土砖

+6cm硫酸钡水泥
SPECT高活室

西墙
12cm混凝土砖

+6cm硫酸钡水泥

12cm混凝土砖

+6cm硫酸钡水泥
合成高活室

北墙
12cm混凝土砖

+6cm硫酸钡水泥

12cm混凝土砖

+6cm硫酸钡水泥

废物间和候诊

室 1（PET等候

室）卫生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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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 不锈钢+6mmPb 不锈钢+6mmPb
患者走廊、

SPECT高活室

注射窗
40mmPb当量铅玻

璃

40mmPb当量铅玻

璃
患者走廊

手套箱
50mmPb当量铅玻

璃

50mmPb当量铅玻

璃
/

顶棚 25cm混凝土（砼）25cm混凝土（砼）支具中心库房

地板 25cm混凝土（砼）25cm混凝土（砼） 总务库房

7
SPECT高活

室

东墙 龙骨+4mmPb 龙骨+4mmPb 注射窗口

与环评

一致

南墙 龙骨+4mmPb 龙骨+4mmPb 运动负荷室

西墙
12cm混凝土砖

+6cm硫酸钡水泥

12cm混凝土砖

+6cm硫酸钡水泥

合成高活室、

缓冲间

北墙
12cm混凝土砖

+6cm硫酸钡水泥

12cm混凝土砖

+6cm硫酸钡水泥
PET高活室

门 不锈钢+4mmPb 不锈钢+4mmPb
患者走廊、缓

冲间、运动负

荷室

注射窗
20mmPb当量铅玻

璃

20mmPb当量铅玻

璃
患者走廊

手套箱
10mmPb当量铅玻

璃

10mmPb当量铅玻

璃
/

顶棚 25cm混凝土（砼）25cm混凝土（砼）
支具中心展

展厅

地板 25cm混凝土（砼）25cm混凝土（砼） 污衣库

由库房

变换使

用功能

8 储源室

东、北

墙
24cm混凝土砖 24cm混凝土砖

设备间、显像

室 1（PET/CT
室）

与环评

一致

西、南

墙
24cm混凝土砖 24cm混凝土砖

患者走廊、诊

室

门 防盗门 防盗门 患者走廊

顶棚 25cm混凝土（砼）25cm混凝土（砼） VIP室

地板 25cm混凝土（砼）25cm混凝土（砼） 库房

9 废物间

东墙
12cm混凝土砖

+6cm硫酸钡水泥

12cm混凝土砖

+6cm硫酸钡水泥
患者走廊

与环评

一致
南墙

12cm混凝土砖

+6cm硫酸钡水泥

12cm混凝土砖

+6cm硫酸钡水泥
PET高活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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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墙
12cm混凝土砖

+6cm硫酸钡水泥

12cm混凝土砖

+6cm硫酸钡水泥

候诊室 1（PET
等候室）

北墙
12cm混凝土砖

+6cm硫酸钡水泥

12cm混凝土砖

+6cm硫酸钡水泥

候诊室 1（PET
等候室）

防护门 不锈钢+6mmPb 不锈钢+6mmPb PET高活室

顶棚 25cm混凝土（砼）25cm混凝土（砼） 库房

地板 25cm混凝土（砼）25cm混凝土（砼） 库房

10 运动负荷室

东墙 龙骨+3mmPb 龙骨+3mmPb 患者走廊

与环评

一致

南墙 龙骨+3mmPb 龙骨+3mmPb 功能检查室

西墙 龙骨+3mmPb 龙骨+3mmPb
缓冲间、会议

室

北墙 龙骨+4mmPb 龙骨+4mmPb SPECT高活室

北侧防

护门
不锈钢+4mmPb 不锈钢+4mmPb SPECT高活室

其它防

护门
不锈钢+3mmPb 不锈钢+3mmPb

患者走廊、功

能检查室

顶棚 25cm混凝土（砼）25cm混凝土（砼）候诊展示大厅

地板 25cm混凝土（砼）25cm混凝土（砼）
换热站、污衣

库

由库房

变换使

用功能

11
功能检查室

东墙 龙骨+3mmPb 龙骨+3mmPb
缓冲区（患者

走廊）

与环评

一致

南墙 龙骨+3mmPb 龙骨+3mmPb 诊室 1

西墙 龙骨+3mmPb 龙骨+3mmPb
会议室、示教

室

北墙 龙骨+3mmPb 龙骨+3mmPb 运动负荷室

防护门 不锈钢+4mmPb 不锈钢+4mmPb
运动负荷室、

缓冲区

顶棚 25cm混凝土（砼）25cm混凝土（砼）候诊展示大厅

地板 25cm混凝土（砼）25cm混凝土（砼）
换热站、污衣

库

由库房

变换使

用功能

12 留观室

东墙
12cm混凝土砖

+6cm硫酸钡水泥

12cm混凝土砖

+6cm硫酸钡水泥
患者走廊

与环评

一致
南墙

12cm混凝土砖

+6cm硫酸钡水泥

12cm混凝土砖

+6cm硫酸钡水泥

候诊室 2
（SPECT等候

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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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墙
12cm混凝土砖

+6cm硫酸钡水泥

12cm混凝土砖

+6cm硫酸钡水泥

清洁间和动物

PET室

北墙
12cm混凝土砖

+6cm硫酸钡水泥

12cm混凝土砖

+6cm硫酸钡水泥
患者走廊

防护门 不锈钢+6mmPb 不锈钢+6mmPb 患者走廊

顶棚
25cm混凝土（砼）

+5cm混凝土垫层

25cm混凝土（砼）

+5cm混凝土垫层

支具中心示教

室

地板 25cm混凝土（砼）25cm混凝土（砼） 库房

3.3辐射安全与防护措施

本项目环境保护设施主要为环境影响报告表及环评批复中提出的确保核

医学科诊疗区安全使用的各项辐射安全防护设施，如屏蔽设施、警示标识、通

风设施、辐射监测仪器等。具体如下：

表 3-2 辐射安全措施与环评报告表或批复对比情况

序号 环评要求 环评批复要求 落实情况
是否

符合

1

核医学科控制区边界、核素操

作、受检人员候诊和扫描场所外

围墙体采用实体屏蔽措施，顶棚

和底板为混凝土浇筑，患者进、

出通道门安装铅制防护门。检查

机房安装铅制防护门（具有防夹

功能），观察窗安装铅玻璃。保

证核医学科控制区边界外的辐

射剂量率不大于 2.5μSv/h。在控

制区外人员可达处，距屏蔽体外

表面30cm 处的周围剂量当量率

控制目标值不大于 2.5μSv/h。
PET/CT室和 SPECT/CT室外表

面 30cm处、手套箱外表面 30cm
处、固体放射性废物收集桶外表

面 30cm处的周围剂量当量率均

不大于 2.5μSv/h。

须强化场所内部部分

墙体防护措施，确保场

所控制区各边界外、控

制区内各房间墙体(含
手套箱、核素转运箱

等)外表面 30cm处的

辐射剂量率不大于

2.5μSv/h。

已按环评的要求设

置屏蔽措施，实际

建设情况和防护措

施与环评批复一

致，保证辐射场所

周围剂量率低于控

制水平。

是

2

放射性同位素操作须在铅屏蔽

手套箱内进行，为减少给患者注

射时对工作人员的外照射影响，

配备具有防护功能的铅屏注射

防护台、药物铅罐、注射防护套、

铅废物桶、铅衣、铅眼镜等。

控制区、监督区β放射

性物质表面污染控制

水平分别不大于

40Bq/cm2、4Bq/cm2。

衰变池废水排放总α、
总β放射性水平不大于

1Bq/L、10Bq/L。

已按环评的要求设

置屏蔽措施，实际

建设情况和防护措

施与环评批复一

致，确保核医学科

控制区、监督区β
放射性物质表面污

染控制水平分别不

是

3
核医学科衰变池采用槽式设计，

衰变池总容积不低于 56m3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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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于 40Bq/cm²、
4Bq/cm²。产生的放

射性固体废物及废

液按照要求暂存，

达到要求之后再进

行清洁解控。

（14m3×4个），本项目产生的

放射性废水通过专用管道一并

进入放射性废水衰变池，按照 B
类进行管理。医院规定含放射性

废水必须经衰变池暂存，废水的

总ɑ、总β监测结果还需满足分别

小于 1Bq/L、10Bq/L、I-131的放

射性活度浓度不大于 10Bq/L，监
测结果经审管部门认可并办理

相关手续后方可排入下水管道。

4

注射区、高活室、检查室、储源

室、废物间、等候室及卫生间、

废物间、清洁间和控制区走廊地

面用无缝隙、防渗，且容易清洗

和去污的材料覆盖（如地胶等），

墙面 1.5m高度张贴防渗的墙面

（如铝塑面板或釉面砖）等。手

套箱和工作台面选用表面光洁、

耐腐蚀、防渗漏、易去污的材料。

/

控制区内地面用地

胶覆盖，墙面 1.5m
高度张贴釉面砖。

工作台面选用不锈

钢材料。

是

5

实行控制区和监督区分区管理。

在控制区患者出、入口、工作人

员出入口分别安装单向门禁系

统，防止无关人员进入控制区。

控制区出入口外、检查室、废物

间门外张贴电离辐射警告标识，

警示无关人员不要在出、入口长

久停留。机房防护门上方设置工

作状态指示灯，安装门灯联锁装

置，控制室防护门关闭，警示灯

自动亮起。在核医学科患者通道

入口处、留观室、给药后候诊区

等处均设置视频监控系统，便于

观察和管理给药患者的活动。在

控制室和机房、留观室、待检患

者候诊区等处安装对讲装置。

须完善监督区划分辐

射工作场所分区管理，

设置明显控制区、监督

区标识（含患者地面引

导），以及放射性标志、

中文警示说明和工作

状态指示等。

已按环评要求对核

医学科诊疗场所进

行了分区管理，已

在控制区、监督区

等主要位置设立电

离辐射警告标志和

中文警示说明，并

安装工作状态指示

灯，在核医学科诊

疗场所地面设置了

患者引导标志。在

核医学科患者通道

入口处、留观室、

给药后候诊区等处

均已设置视频监控

系统。在控制室和

机房、留观室、待

检患者候诊区等处

安装对讲装置。

是

6

核医学科各房间采用实体屏蔽

措施；诊疗区拟配 2个具有防护

功能的铅玻璃窗的注射窗和 1
个可移动铅屏蔽注射车，至少配

备11个铅废物桶、1个储源铅罐、

2 个钨合金注射防护套和 2套铅

落实混凝土垫层或砖、

硫酸钡水泥、铅等屏蔽

防护措施，采取铅罐、

防护手套箱、铅注射

窗、人流物流门禁、患

者出口专用电梯、PET

核医学科采用实体

屏蔽措施。核医学

科手套箱、注射窗、

出入口单向门禁、

患者出口专用电

梯、铅屏风、铅衣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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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护用品（每套包括铅衣、铅帽

子、铅围脖等）；诊疗高活室新

配备具有防护功能手套箱两个；

等候室和留观室受检者座椅之

间设铅屏风或者铅隔断；在控制

区患者出、入口、工作人员出入

口分别安装单向门禁系统，设患

者出口专用电梯。

候诊室和留观室（不超

过 2人）设铅屏风隔断

等安全防护措施，配备

铅衣、铅帽等防护用

品，防止误操作、避免

工作人员和公众受到

意外照射。

等防护用品，各防

护措施均安装到

位。

7

拟完善规章制度、操作规程、岗

位职责及辐射防护和安全保卫

制度、设备检修维护制度、人员

考核计划、监测方案等。在现有

事故应急措施上，根据新建项目

的需要，拟制定更为完善辐射事

故应急处理预案。

须健全辐射安全管理

规章制度、操作规程和

应急预案。包括核素治

疗与诊断不交叉、二次

送药限流、专用电梯管

理、应急淋浴控制等措

施，F-18、Ra-223核
素药物分装，PET/CT、
SPECT/CT诊断（含质

控），I-131、Sr-89、
Ra-223核素药物检查

与治疗规程，放射性废

物、废水、废气分类收

集设施及管理（含暂

存、检测、解控）规程，

可能辐射异常事件防

范措施及应对规程等。

已完善辐射安全管

理制度。包括核素

治疗与诊断不交

叉、二次送药限流、

专用电梯管理、应

急淋浴控制等措

施，F-18、Ra-223
核素药物分装，

PET/CT、
SPECT/CT诊断

（含质控），I-131、
Sr-89、Ra-223核素

药物检查与治疗规

程，放射性废物、

废水、废气分类收

集设施及管理（含

暂存、检测、解控）

规程，完善应急事

故（件）防范措施

及应对规程等。

是

8

医院规定所有辐射工作人员，在

上岗前将参加辐射安全与防护

考核。医院拟为本项目（含放射

性同位实验室）至少增配 15名
辐射工作人员，在通过辐射安全

与防护考核合格后持证上岗。

本项目新增 14名辐射

工作人员均须通过辐

射安全与防护考核，并

进行个人剂量监测。

核医学科按环评要

求新增 14名辐射

工作人员，所有工

作人员都通过了辐

射安全与防护考

核，并进行个人剂

量监测。

是

9
本项目拟新配 2台表面污染监测

仪和 1台便携式辐射剂量巡测

仪，能够满足工作的需要。

增配便携式辐射巡测

仪 1台、表面污染仪 2
台，定期开展场所和周

围环境辐射水平监测，

规范编写、按时上报年

度评估报告。

已配备 1台便携式

辐射巡测仪、2台
表面污染仪，监测

仪器功能正常。已

制定场所和周围环

境辐射水平监测方

案，制定年度评估

报告上报制定。

是

10 本项目核医学科 PET高活室和 放射性同位素操作须 已按环评要求设置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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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ECT高活室拟配备手套箱各 1
个，操作口风速均≥0.5m/s。核医

学科诊疗区域手套箱设有 1套专

用排风管道，配备高效过滤器

（过滤效率≥99.97%）和活性炭

过滤器（过滤效率≥90%），过

滤器每年更换一次；核医学科诊

疗场所控制区场所设有 1套专用

排风管道，各排风机出口处设置

活性炭过滤装置。

在专用防护手套箱内

进行。放射性废气经 2
套（核医学 2个手套

箱、其他控制区）独立

排风系统、两级（手套

箱、楼顶出风口）过滤

装置、高于医技病房楼

楼顶朝南排放。2组 4
个过滤装置（单个不低

于 5kg）每年至少更换

一次。

2套（核医学 2个
手套箱、其他控制

区）独立排风系统，

排风口高于医技病

房楼楼顶朝南排放

（高度 69m），在

排风口前安装活性

炭过滤器（单个不

低于 5kg），手套

箱还自带有高效过

滤设施。

11

妥善收集固体放射性废物。注射

窗旁设 3个含铅的废物桶。核医

学科废物间设置 4 个铅废物桶，

2 个用来轮流贮存 A 类废物，2
个用来轮流贮存 B 类废物，3间
等候室各配 1个铅废物桶。

设置放射性废物暂存

间，配备 10个防护废

物桶，分 A类、B类

收集放射性固体废物

(含过滤滤材等)。确保

A类废物暂存超过 30
日，B类废物暂存超过

10倍半衰期、并经监

测合格后解控。

在药物操作场所、

废物暂存间等场所

分别设置有屏蔽能

力并有电离辐射警

示标志的废物桶、

废物箱共 10个，并

按照 A类、B类废

物进行标识。分类

收集放射性固体废

物。A类固体废物

暂存时间超过 30
天、B类固体废物

暂存时间超过 10
倍最长半衰期且不

少于 30天后（含

I-131、Ra-223和
Sr-89核素的放射

性固体废物暂存超

过 505天），在处

置前进行监测，合

格后按医疗废物处

置，并详细记录“放

射性固体废物暂

存、处置管理台

账”。

是

12

核医学科控制区产生的废水通

过专用管道一并进入放射性废

水衰变池。放射性废水排放管道

路线在降板内（有混凝土屏蔽）、

管道井和地下土层，没人员活动

区，管道外表面无需铅皮进行包

裹防护。衰变池采用槽式设计，

衰变池总容积不低于 56m3

设置放射性废水槽式

衰变池（4×14m3），

收集洗涤废水、病人排

泄物、质控废水等，确

保废水暂存超过 180
日、并经监测合格后排

放。

已按环评要求设置

放射性废水槽式衰

变池（4×14m3），

并设置了液位指示

和报警装置。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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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m3×4个），衰变池达到高

液位并自动切换后计时，并设有

报警功能。本项目放射性废水按

B类的放射性废水管理收集。B
类放射性废水注满后，暂存时间

超过 180天后，应委托有资质的

检测机构对拟排放废水进行监

测，监测合格后排放。

3.4场所安全防护设施运行效果

北京积水潭医院对回龙观院区核医学科诊疗区的各项辐射安全防护设施

进行如实查验，实时监控、辐射监测仪等各项设施性能良好、运行正常，现场

各项设施功能完好。核医学科诊疗区辐射安全防护设施与运行核查结果（见表

3-3所示）表明场所安全防护设施齐全，能够确保工作人员、公众和环境的安

全。核医学科诊疗区配备的防护设施见表 3-4，本项目辐射安全与防护设施调

试运行效果及辐射安全管理措施实行效果见表 3-5。

表 3-3 回龙观院区核医学科诊疗区辐射安全防护设施与运行核查结果表

序号 项目 检查内容 环评及批复要求内容 现场核查情况

是否

符合

要求

1*

A场

所设

施

场所分区布局是

否合理及有无相

应措施/标识

核医学科诊疗区辐射工

作场所实行分区管理，将

场所划为控制区和监督

区。在控制区出入口安装

单向门禁系统，张贴电离

辐射警告标志。

核医学科诊疗区辐射

工作场所已分区管

理，场所分区布局合

理，已在控制区出入

口安装单向门禁系

统，张贴电离辐射警

告标志。

是

2*
电离辐射警告标

志

出入口、检查室防护门、

高活室等门上粘贴电离

辐射警示标志

已张贴电离辐射警告

标志
是

3* 独立的通风设施

高活室内设带屏蔽设计

的手套箱，配有负压手套

箱。场所也设有通风系

统。

已设置独立的通风设

施
是

4*
治疗病房病人之

间防护
门诊场所无治疗病房 门诊场所无治疗病房 是

5*
给药操作人员屏

蔽

配备 2个带铅防护的注

射窗口

已配备 2个带铅防护

的注射窗口
是

6
易去污的工作台

面
采用不锈钢台面

核医学科工作场所采

用不锈钢台面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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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病人专用卫生间

核医学科诊疗区的注射

后候诊室、留观室等均有

病人专用卫生间及排水

管线

设置有病人专用卫生

间及排水管线
是

8*
放射性核素暂存

场所或设施

同位素在高活室、贮源室

暂存，设闭路监控。

放射性核素暂存于储

源室、高活室内，设

有监控系统

是

9* B
表面

污染

监测

仪

表面污染监测仪
拟配 1台表面污染监测

仪
已配备 是

10*
便携式辐射水平

监测仪
拟配 1台便携式巡测仪 已配备 是

11* 个人剂量计
所有工作人员配备 TLD

个人剂量计
已配备 是

12 个人剂量报警仪 不配备 不配备 是

13*

C放

射性

废液

处理

排放

系统

及标

识

放射性废液处理

排放系统及标识
56m3槽式衰变池（4格）

已设置放射性废水槽

式衰变池(4×14m3)，
并设置了液位指示和

报警装置。

是

14*
放射性固体废物

暂存场所或设施

设废物间，贮存放射性废

物，核医学科诊疗一共拟

配 10个铅废物桶

已按要求设置10个铅

废物桶
是

15*
D

防护

器材

个人防护用品
铅玻璃，配备一次性医用

口罩和手套等
已配备 是

16*
放射性表面去污

用品和防污染材

料

洗涤灵、酒精和棉球 已配备 是

注：加*的项目是重点项，有“设计建造”的划√，没有的划×，不适用的划/。

相关防护措施见图 3-2。

门禁系统及警示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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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区出入口警示标识、分区标识等

患者地面导流标识

机房门外警示标识、工作状态指示灯等

视频监控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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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专用电梯出口

衰变池

2台表面污染监测仪、1台便携式巡测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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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护设施

图 3-2 回龙观院区核医学科诊疗区配备的相关防护措施现场照片

表 3-4回龙观院区核医学科诊疗区配备的防护设施表

名称 数量（个） 规格 使用场所

手套箱（热室）
1 50mmPb PET高活室

1 10 mmPb SPECT高活室

注射器防护套 2 1个 20mmPb钨合金、

1个 10mmPb钨合金
PET高活室

储源铅罐 1 40mmpb PET高活室

防护注射窗 2 1个 40mmPb、1个 20
mmPb 注射窗口

铅废物桶

4 5mmPb 诊疗废物间

3 5mmPb

候诊室 1（PET
等候室）、候诊

室 2（SPECT等

候室）、监护观

察室各 1个
1 20mmPb PET高活室

2 5mmPb SPECT高活室

铅衣、铅围脖 2 0.5mmPb
显像室 2

（SPECT/CT
室）和高活室

移动铅屏风

1 8mmPb 留观室

3 2mmPb 候诊室（SPECT
等候室）

3 8mmPb 候诊室 1（PET
等候室）

1 8mmPb 监护观察室

1 8mmPb 两个注射口间

可移动铅屏蔽注

射车
1 5mmPb 运动负荷室

表 3-5辐射安全与防护设施调试运行效果及辐射安全管理措施实行效果

验收项目 辐射安全与防护措施 运行效果

分区和屏蔽

设计

实行分区管理，控制区包括 PET/CT 室，

SPECT/CT 室，运动负荷室，功能检查室，储

本次验收的核医学科

诊疗区分区合理。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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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室（预留），高活室，废物间，注射后等候

室及卫生间，留观室及卫生间，注射后患者通

道、清洁间等。监督区包括 PET/CT、SPECT/CT
控制室、设备间、缓冲更衣间、医护通道、诊

室等。设置有明显的控制区、监督区标识。在

控制区出入口安装门禁系统，张贴电离辐射警

告标志，警示无关人员不要进入控制区或在出

入口长期停留。辐射工作场所均采取实体屏蔽。

蔽墙和防护门的辐射

防护屏蔽能力满足辐

射防护法规和标准的

要求。

电离辐射标

志和中文警

示

在核医学场所出入口、高活室、扫描机房、病

人等候室等场所门外设置放射性警告标识和中

文警示说明。

已在控制区出入口

外、检查室、废物间

门外张贴电离辐射警

告标识，警示无关人

员不要在出、入口长

久停留。

通风系统

核医学科诊疗区设置 2套（核医学 2个手套箱、

其他控制区）独立排风系统，排风口高于医技

病房楼楼顶朝南排放（高度 69m），在排风口

前安装活性炭过滤器（单个不低于 5kg），手

套箱还自带有高效过滤设施，过滤装置每年至

少更换一次。

核医学科诊疗区已设

置 2 套独立排风系

统，由专用排风管道

引至建筑物顶部，在

屋面排风口前已设置

活性炭过滤装置，经

活性炭过滤后排放。

高活室和控制区通风

换气设施运转正常，

通风能力满足设计要

求。

辐射安全设

施

核医学科工作场所实行分区管理，在控制区出、

入口分别安装单向门禁系统，限制无关人员出

入；注射区、高活室、检查室、储源室、废物

间、等候室及卫生间和控制区走廊等场所采取

放射性污染控制措施。采用实体屏蔽措施，安

装视频监控系统等装置；储源室采用实体屏蔽

措施，安装防盗门、视频监控系统和防盗窃报

警装置。在候诊区和留观室内设铅屏风。核医

学科配置满足需要的放射性废物存贮设施，配

备防辐射废物桶 10个；建设有满足环境管理要

求的放射性废水衰变池，且有运行管理记录；

高活室安装手套箱，操作口风速大于 0.5m/s；
手套箱配套建设独立排风系统，排放口设置在

所在建筑顶部高处，排风速率满足辐射安全需

要。

核医学科诊疗区各防

护措施均安装到位，

正常运行。

辐射监测仪

器和个人防

护用品

已配备 1 台便携式辐射巡测仪、2 台表面污染

仪等监测仪器以及防护用品。

便携式辐射巡测仪、

表面污染仪工作正

常。个人防护用品能

够满足工作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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辐射安全管

理机构

成立辐射安全与环境保护管理小组，落实安全

责任制。

医院成立了辐射安全

管理小组，该机构设

有专职管理人员，机

构内部职责明确。

规章制度

建立健全辐射安全管理规章制度及操作规程，

包括放射防护与辐射安全管理领导小组及职

责、辐射防护操作规程、移动铅屏风安全使用

管理规定、辐射安全与放射防护管理制度、辐

射工作人员辐射安全与防护培训考核制度、辐

射危害告知制度、辐射监测制度、辐射事故应

急预案、台账管理制度、放射设备维修维护制

度、放射性废物处置管理制度、放射性药物订

购/登记/使用及保管制度、核医学工作人员岗位

职责、核医学质量保证方案等。规范编写、按

时上报年度评估报告。

补充完善的管理制

度、操作规程和工作

流程运行有效。医院

按时上报了年度评估

报告，满足管理要求。

人员考核
新增的辐射工作人员均须通过辐射防护与安全

知识的考核。

医院制定有辐射安全

培训考核制度，医院

现有辐射工作人员，

均通过了辐射安全与

防护考核，持有合格

证书，并在有效期内，

满足批复要求。

应急预案

辐射事故应急预案符合工作实际，应急预案明

确了应急处理组织机构及职责、处理原则、信

息传递、处理程序和处理技术方案等。配备必

要的应急器材、设备。针对使用放射性同位素

过程可能存在的风险，建立应急预案，落实必

要的应急装备。进行过辐射事故（件）应急演

练。

医院已建立有相应的

放射性事故应急预

案，预案涵盖了本项

目可能发生的非正常

工况，并配备了必要

的应急器材、设备。

个人剂量管

理

配备个人剂量计，进行个人剂量监测，建立个

人剂量计档案，按有关要求存档

本次验收的辐射工作

人员均配备了个人剂

量计，能够正确佩戴；

已建立了个人剂量计

档案，并按要求存档，

满足管理要求

辐射监测

定期开展场所辐射水平监测，医院每年委托有

资质单位对放射工作场所进行 1次辐射水平监

测。

医院已制定了详细可

操作的工作场所辐射

监测方案，按方案委

托有资质的单位进行

场所辐射水平监测，

监测数据记录并已归

档，满足管理要求。

辐射安全许

可证

据批复文件并满足相关条件重新办理辐射安全

许可证后，相关设备方可投入使用。

医院已于 2025 年 3
月 17 日重新申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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辐射安全许可证。见

附件 1。

3.5辐射安全管理情况

（1）辐射安全管理制度

医院已经设置了辐射安全与环境保护管理领导小组作为专门管理机构，并

指定了专人负责辐射安全与环境保护管理工作。医院已将本项目回龙观院区核

医学科诊疗区纳入辐射安全管理范围，科室主任担任辐射安全与环境保护管理

领导小组成员，负责本项目的日常管理。医院已更新并修订《辐射安全与防护

管理制度》，该制度明确了辐射安全管理小组相应的职责。

表 3-6北京积水潭医院辐射安全防护领导小组成员名单

序号 人员类别 姓名 性别 专业 职务或职称 工作部门
专/兼
职

1 组长 蒋协远 男 临床医学 院长 院办 兼职

2 副组长 姜春岩 男 临床医学 副院长 院办 兼职

3 副组长 刘亚军 男 临床医学 副院长 院办 兼职

4 成员 程晓光 男 医学影像 主任 放射科 兼职

5 成员 吴俊 男 临床医学 主任
医学检验中

心
兼职

6 成员 杨芳 女 临床医学 主任 核医学科 兼职

7 成员 杨旭波 男 生物医学工程 处长 总务处 兼职

8 成员 鲍立 女 临床医学 主任 血液科 兼职

9 成员 鱼锋 男 临床医学
院长助理、

主任
医务部 兼职

10 成员 王文海 男 医学影像 技师 放射科 兼职

11 成员 王飞 男 / 副处长 保卫处 兼职

12 成员 郭朝晖 女 卫生管理 副研究员 医务部 专职

13 成员 胡睿 女 人力资源管理 处长 人力资源处 兼职

14 成员 芦铭 男 生物医学工程 主任 医工部 兼职

15 成员 程洋 男 临床医学 主任 采购中心 兼职

16 成员 贾伟 男 临床医学 副主任
介入治疗中

心
兼职

（2）辐射工作人员

核医学科已配备 14名辐射工作人员。目前，医院现有辐射工作人员都分

批参加了辐射安全和防护培训，并通过了考核，考核信息见附件 4。医院辐射

防护负责人员已通过辐射安全和防护考核，且在有效期内。

（3）个人剂量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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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制定了辐射工作人员个人剂量监测的管理要求，并已将辐射工作人员

个人剂量监测工作纳入全院辐射监测计划体系，要求全院辐射工作人员按要求

接受个人剂量监测，并建立相应的个人剂量监测档案。

全院辐射工作人员的个人剂量监测工作目前已委托长润安测科技有限公

司承担，监测频度为每 1个季度检测一次。

（4）工作场所和辐射环境监测仪器

医院已为本项目新增 1台便携式辐射巡测仪、2台表面污染仪用于本项目

开展自行监测，满足医院辐射防护和环境保护的要求。本项目配备的监测仪器

见表 3-7。

表 3-7 本项目配备的监测仪器

序号 仪器名称 型号 购置日期 仪器状态 数量 备注

1
便携式辐射

巡测仪
NT6101 2024-11-19 正常 1 回龙观院区核

医学科
2 表面污染仪 Inspector 2025-01-21 正常 2

（5）辐射场所监测

医院已更新辐射全管理制度，包含了针对回龙观院区核医学科诊疗区的辐

射场所监测方案。本项目实施后，核医学科工作人员使用辐射监测仪，对辐射

工作场所进行监测。本项目自行监测方案如下

1）监测项目：X-γ剂量率水平，表面污染水平

2）检测设备：X-γ辐射剂量巡测仪，表面污染监测仪

3）检测频次：剂量率水平每年不少于 1次（有代表性点位不少于 1次/月），

表面污染每天工作后检测 1次。

4）工作场所γ剂量率水平监测点位：PET/CT室、SPECT/CT室四周和楼

上，注射后等候室周围、以及控制区边界外 30cm处等位置的剂量率水平，衰

变池上方的剂量率水平。监测数据记录存档，监测点位布置见图 3-3所示。

表 3-8 回龙观院区核医学科诊疗区辐射剂量率监测点位设置情况表

编号 场所名称 监测点位置
外照射剂量

（（μSv/h））
检测频次

1~3 核医学科患者出

入口
控制区出入口处 1次/年

4 高活室 西侧缓冲间 1次/年

5~6 运动负荷室
西侧会议室，南侧功

能检查室
1次/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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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功能检查室 南侧诊室 1次/年

8 候诊室 1（PET等

候室）
西侧质控室 1次/年

9 候诊室 2（SPECT
等候室）

西侧全检质控室（无

菌室）
1次/年

10~1
2 监护观察室

东侧走廊，南侧诊室，

北侧设备间
1次/年

13~1
8

显像室 1（PET/CT
室）

四周及楼上楼下
1次/年（其中控

制室 1次/月）

19~2
6

显像室 2
（SPECT/CT室）

周围及楼上楼下
1次/年（其中控

制室 1次/月）

27 留观室
西侧动物 PET室（预

留）
1次/年

28 废物间 防护门外 1次/月

29 储源室 西侧门外 1次/年

30 衰变池 衰变池上方 1次/年

5）表面污染水平监测点位设置：每天工作结束后，对高活室台面、地面，

手套箱台面，注射窗台面以及相关设备表面等进行表面污染监测，监测数据记

录存档，表面污染水平监测点位布置见图 3-3所示。

表 3-9 回龙观院区核医学科诊疗区表面污染水平监测点位设置

编号 场所名称 监测点位置
表面污染

（Bq/cm2）

1~3 PET高活室 手套箱台面、高活室地面、注射窗

4~6 SPECT高活室 手套箱台面、高活室地面、注射窗

7~8 运动负荷室 地面、台面

9~10 甲功室 地面、台面

11~13 候诊室 2（SPECT等候

室）
等候室地面、候诊椅、卫生间

14~16 候诊室 1（PET等候室） 等候室地面、候诊椅、卫生间

17~19 监护观察室 病人床、地面、卫生间

20~21 显像室 1（PET/CT室） 病人床、地面

22~23 显像室 2（SPECT/CT室） 病人床、地面

24~26 留观室 等候室地面、候诊椅、卫生间

27~ 其他必要点位

废物桶、包装袋表面，工作人员的

手、皮肤暴露部分及工作服、手套、

鞋、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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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3 回龙观院区核医学科自行监测点位示意图

（6）辐射事故应急管理情况

医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放射性污染防治法》、《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

装置安全和防护条例》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制定了关于本单位辐射项目的辐射

事故（件）应急预案，以保证一旦发生辐射意外事件时，即能迅速采取必要和

有效的应急响应行动，妥善处理放射事故，保护工作人员和公众的健康与安全，

同时在预案中进一步明确规定本单位有关意外放射事件处理的组织机构及其

职责、事故报告、信息发布和应急处理程序等内容。发生辐射事故时，单位将

立即启动辐射事故应急预案，采取必要防范措施，并在 2小时内填写《辐射事

故初始报告表》，向当地生态环境部门报告。造成或可能造成人员超剂量照射

的，还应同时向当地卫生健康部门报告。医院定期组织辐射事故应急演练，提

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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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辐射工作人员的安全意识。

3.4放射性三废处理设施情况

（1）放射性固体废物

本项目回龙观院区核医学科诊疗区配备 10个铅废物桶。注射窗旁设置铅

废物桶存放废弃的放射性药物、注射器、包装物、棉棒、一次性用品等，每周

一早晨转移至废物间。诊疗区域废物间设置 4个铅废物桶（4个 5mmPb），废

物桶交替使用，一个废物桶储存满后更换另一个，待放射性固废放置至少一个

月和 10个半衰期后（门诊治疗产生的固废暂存 505天后），满足清洁解控后

处置，作为医疗废物处理，从控制区出口运出，并详细记录“放射性固体废物

暂存、处置管理台账”，内容包括废物分类、所含核素名称，重量，暂存起止

时间，表面污染和辐射剂量自测结果，废物处置日期，处置操作人员，废物去

向，部门审核人员等内容。

（2）放射性液态废物

回龙观院区核医学科控制区产生的废水包括给药受检人员专用卫生间产

生的冲厕废水、高活室产生的洗涤废水、清洁废水和更衣间应急冲洗水。通过

专用管道一并进入放射性废水衰变池。放射性废水排放管道路线在降板内（有

混凝土屏蔽）、管道井和地下土层，没人员活动区，管道外表面无需铅皮进行

包裹防护。衰变池采用槽式设计，衰变池总容积不低于 56m3（14m3×4个），

衰变池达到高液位并自动切换后计时，并设有报警功能。核医学科解控排放的

废水，排入医院污水处理站，并详细记录“放射性废水暂存、处置管理台账”, 清

晰记录放射性废水的暂存、检测、解控、排放等信息。

（3）放射性气体废物

回龙观院区核医学科控制区配套建设 2套放射性通风处理设施，其中诊疗

区域手套箱设有 1套专用排风管道，控制区场所设有 1套专用排风管道，排风

管道由核医学科东南侧通风井至楼顶，风口高于楼顶，排放口高度约 69m。位

于楼顶中部，为建筑物的最高处。放射性管道除了在排风口前安装活性炭过滤

器，手套箱还自带有高效过滤设施。采用后端风机提供管道负压。

3.5工程变动情况说明

经现场核实，本项目回龙观核医学科诊疗区的建设情况与环评方案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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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建设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工作方式或者辐射防护措施均未发生重大变

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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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环境影响报告表主要结论及审批部门审批决定

4.1环境影响报告表主要结论与建议

（1）根据现场监测和估算结果可知，本项目运行后回龙观院区核医学科

工作人员的年受照剂量低于相应剂量约束值（2mSv/a），公众的年受照剂量低

于相应剂量约束值（0.1mSv/a），符合《电离辐射防护与辐射源安全基本标准》

（GB18871-2002）中关于“剂量限值”的要求。对于辐射工作人员年受照剂

量异常情况，单位应该进行调查。

（2）本项目回龙观院区核医学科相关工作场所运行后，放射性废液经暂

存衰变后预计能够符合排放限值要求；工作场所运行每年产生放射性固体废物

约 245kg。放射性沾染物品收集暂存衰变，符合清洁解控水平的废物按照医疗

废物处置。将产生极少量的放射性废气从回龙观院区核医学科楼顶排出，排放

大气环境中会进一步稀释，远低于导出空气浓度限值。每年更换楼顶活性炭过

滤器，产生约 20kg固体废物，拆下的废弃滤材将妥善收集，密封包装暂存于

废物间，按照放射性固体废物进行暂存，符合清洁解控水平的废物按照医疗废

物处置。

（3）辐射安全防护管理：医院设有辐射安全与环境保护管理机构，负责

全院的辐射安全管理和监督工作。医院制定有比较健全的操作规程、岗位职责、

辐射防护和安全保卫制度、人员培训计划、健康检查制度、辐射事故应急预案

和设备检修维护制度等，日后将不断完善。

（4）与《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安全许可管理办法》和《放射性同位

素与射线装置安全和防护管理办法》的规定对照检查，满足要求。

综上所述，北京积水潭医院回龙观院区新建核医学科项目，相应的辐射安

全和防护措施基本可行，在落实项目实施方案和本报告表提出的污染防治措施

及建议前提下，其运行对周围环境产生的辐射影响，符合环境保护的要求。故

从辐射环境保护角度论证，本项目的运行是可行的。

4.2主要审批决定（京环审[2023]81号）

（1）拟建项目位于昌平区回龙观镇回南北路 68 号你单位回龙观院区二

期，内容为在医技病房楼地下二层中部新建核医学科（乙级非密封放射性物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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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场所），包括配置 1台 PET/CT，使用 F-18、Ga-68、Cu-64核素药物开展

显像诊断；配置 1台 SPECT/CT，使用 Tc-99m、I-123核素药物开展显像诊断；

使用 1-131核素药物开展甲功检查、甲亢治疗；使用 Sr-89、Ra-223核素药物

开展骨转移瘤治疗。核素药物治疗与诊断时间不交叉。拟新建放射性同位素实

验室须进一步论证。项目主要环境问题是辐射安全和防护，在全面落实环境影

响报告表和本批复提出的各项污染防治措施后，对环境的影响是可以接受的。

同意该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总体结论。

（2）根据《电离辐射防护与辐射源安全基本标准》（GB18871-2002）和

环境影响报告表预测，拟建项目公众和职业照射剂量约束值分别执行 0.1mSv/a

和 2mSv/a。须强化场所内部部分墙体防护措施，确保场所控制区各边界外、

控制区内各房间墙体(含手套箱、核素转运箱等)外表面 30cm处的辐射剂量率

不大于 2.5μSv/h。控制区、监督区放射性物质表面污染控制水平分别不大于

40Bq/cm2、4Bq/cm2。衰变池废水排放总α、总β放射性水平不大于 1Bq/L、

10Bq/L。

（3）须完善监督区划分辐射工作场所分区管理，设置明显控制区、监督

区标识(含患者地面引导)，以及放射性标志、中文警示说明和工作状态指示等。

落实混凝土垫层或砖、硫酸钡水泥、铅等屏蔽防护措施，采取铅罐、防护手套

箱、铅注射窗、人流物流门禁、患者出口专用电梯、PET候诊室和留观室（不

超过 2人）设铅屏风隔断等安全防护措施，配备铅衣、铅帽等防护用品，防止

误操作、避免工作人员和公众受到意外照射。

（4）须健全辐射安全管理规章制度、操作规程和应急预案。包括核素治

疗与诊断不交叉、二次送药限流、专用电梯管理、应急淋浴控制等措施，F-18、

Ra-223核素药物分装，PET/CT、SPECT/CT诊断（含质控），I-131、Sr-89、

Ra-223 核素药物检查与治疗规程，放射性废物、废水、废气分类收集设施及

管理（含暂存、检测、解控）规程，辐射异常事件防范措施及应对规程等。本

项目新增 14名辐射工作人员均须通过辐射安全与防护考核，并进行个人剂量

监测。增配便携式辐射巡测仪 1台、表面污染仪 2台；定期开展场所和周围环

境辐射水平监测，规范编写、按时上报年度评估报告。

（5）放射性同位素操作须在专用防护手套箱内进行。放射性废气经 2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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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医学 2个手套箱、其他控制区）独立排风系统、两级（手套箱、楼顶出风

口）过滤装置、高于医技病房楼楼顶朝南排放。2组 4个过滤装置（单个不低

于 5kg）每年至少更换一次。设置放射性废物暂存间，配备 10个防护废物桶，

分 A类、B类收集放射性固体废物（含过滤滤材等）。确保 A 类废物暂存超

过 30日，B类废物暂存超过 10倍半衰期、并经监测合格后解控。设置放射性

废水槽式衰变池（4×14m3），收集洗涤水、病人排泄物、质控废水等，确保废

水暂存超过 180日、并经监测合格后排放。

（6）项目建设须严格执行配套的放射防护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

时施工、同时投入使用的环境保护“三同时”制度。

（7）自环境影响报告表批复之日起五年内项目未能开工建设的，本批复

自动失效。项目性质、规模、地点或环保措施发生重大变化，应重新报批建设

项目环评文件。

（8）根据《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安全和防护条例》的有关规定，你

单位须据此批复文件、满足相关条件并办理辐射安全许可证后，相关场所、设

施与装置方可投入使用。项目竣工后须按照有关规定及时开展环保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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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验收监测质量保证及质量控制

医院委托深圳市瑞达检测技术有限公司对本项目进行了验收监测，本次监

测使用方法、仪器及人员符合深圳市瑞达检测技术有限公司质量管理体系要

求：

（1）监测方法严格遵循监测公司制定的《电离辐射工作场所检测作业指

导书》。

（2）合理布设监测点位，保证各监测点位布设的科学性。

（3）监测使用设备均通过检定并在有效期内，满足监测要求。

（4）监测人员已通过放射卫生检测与评价技术培训。

（5）监测单位获得资质认证和放射卫生技术服务机构资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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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验收监测内容

6.1监测项目

医院委托深圳市瑞达检测技术有限公司，于 2025年 11月 17日对本项目

回龙观院区核医学科诊疗区相关场所进行了验收监测。本项目验收监测内容主

要为回龙观院区核医学科诊疗区辐射工作场所表面污染水平、γ辐射剂量水平，

验收检测报告详见附件 3。

6.2监测点位

本次监测对新建核医学科诊疗区场所表面污染和γ辐射剂量水平监测，监

测点位布设见表 7-1~7-2，核医学科平面布局图见图 6-1。

图 6-1回龙观院区核医学科辐射工作场所平面布局图

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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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监测仪器

本项目采用的监测仪器相关信息见表 6-1所示。

表 6-1 监测仪器相关信息

仪器名称 型号/编号
检定/校准有效期至

（检定/校准证书）

辐射检测仪 AT1123/20250702
2025年 7月 1日（DLjl2025-08472）
2025年7月28日（DLjl2025-09735）

表面污染仪 CoMo170/20170407 2025年2月5日（DLhd2025-00256）

风速仪
Testo

405-V1/20210640
2025年8月1日（LSvm2025-04488）

6.4监测方法

监测方法见表 6-2。

表 6-2监测方法

监测项目 监测方法

周围剂量当量率
HJ 1188—2021《核医学辐射防护与安全要求》

GBZ 120—2020《核医学放射防护要求》

表面污染水平

HJ 1188-2021《核医学辐射防护与安全要求》

GBZ 120—2020《核医学放射防护要求》

GB/T 14056.1-2008《表面污染测定 第 1部分：β发射体

(Eβmax>0.15MeV)和α发射体》

风速 GB/T 16758—2008《排风罩的分类及技术条件》（A.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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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验收监测

7.1验收监测工况

本项目在进行验收监测时主体工程工况稳定，辐射安全与防护设施已建

成，设备运行正常，监测时记录的实际工况如下：

①核医学科诊疗区周围剂量当量率本底范围：0.10～0.13μSv/h、平均值

0.12μSv/h，核医学科诊疗区检测结果未扣除本底值。

②核医学科诊疗区工作场所β表面污染检测结果为各检测位置所测最大值

（直接测量法），已扣除表面污染仪现场本底值；检测时表面污染仪灵敏窗与

被测表面的距离为 10mm；MDL指本次检测使用的表面污染仪探测下限，对β

为 0.18Bq/cm2（95%置信水平）。

③核医学科诊疗区检测条件见表 7-1~7-2。

7.2验收监测结果

7.2.1辐射工作场所表面污染和周围剂量当量率

深圳市瑞达检测技术有限公司对本次验收的回龙观院区核医学科诊疗区

场所表面污染和周围剂量当量率、手套箱（通风橱）风速进行了监测，并出具

了检测报告，详见附件 3。回龙观院区核医学科诊疗区场所表面污染和周围剂

量当量率监测结果见表 7-1～表 7-2。手套箱（通风橱）风速检测结果见表 7-3。

表 7-1 回龙观院区核医学科场所诊疗区周围剂量当量率监测结果

表 1 PET高活室检测结果

场所代码 A
场所名称 PET高活室

检测条件

A1：铅罐内约有 90×37MBq18F 药物

A2：由 62.6×37MBq 铅罐中分装 11.7×37MBq18F药物

A3：铅盒内有 11.3×37MBq18F 药物

A4：工作人员为患者注射 11.7×37MBq18F药物

A5-A17、A19-A20：11.3×37MBq18F裸源放置于室中央

A18：内有放射性废物

检测点编号 检测点位置
周围剂量当量

率（μSv/h）
场所分区

A1

药物运输铅罐表面 5cm 13.7 控制区

药物运输铅表面 30cm 4.70 控制区

药物运输铅表面 50cm 2.34 控制区

药物运输铅表面 100cm 1.57 控制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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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

手套箱操作位 （手孔打开，工作人员

分装药物）
2.16 控制区

手套箱观察窗 5cm（手孔关闭） 0.13 控制区

手套箱观察窗 30cm（手孔关闭） 0.12 控制区

手套箱表面 5cm（手孔关闭） 0.11 控制区

手套箱表面身 30cm（手孔关闭） 0.12 控制区

左手孔（手孔打开，工作人员分装药物） 23.2 控制区

右手孔（手孔打开，工作人员分装药物） 22.9 控制区

A3

注射器运输防护铅盒表面 5cm 23.3 控制区

注射器运输防护铅盒表面 30cm 3.81 控制区

注射器运输防护铅盒表面 50cm 2.09 控制区

注射器运输防护铅盒表面 100cm 0.51 控制区

A4 注射窗口
注射车观察窗 2.19 控制区

操作位 2.17 控制区

A5 东侧门

上侧 0.12 控制区

下侧 0.12 控制区

左侧 0.12 控制区

右侧 0.11 控制区

中部 0.12 控制区

A6 南侧门

上侧 0.12 控制区

下侧 0.12 控制区

左侧 0.12 控制区

右侧 0.12 控制区

中部 0.12 控制区

A7 北侧门

上侧 0.12 控制区

下侧 0.12 控制区

左侧 0.12 控制区

右侧 0.12 控制区

中部 0.12 控制区

A8 东墙 患者走廊 0.12 控制区

A9 东墙 患者走廊 0.12 控制区

A10 南墙 SPECT高活室 0.12 控制区

A11 南墙 SPECT高活室 0.12 控制区

A12 南墙 SPECT高活室 0.12 控制区

A13 西墙 合成高活室（预留） 0.12 /
A14 西墙 合成高活室（预留） 0.12 /
A15 西墙 传递箱 0.12 /
A16 北墙 卫生间 0.12 控制区

A17 北墙 废物间 0.12 控制区

A18 铅废物桶 表面 5cm 0.12 控制区

A18 铅废物桶 表面 30cm 0.12 控制区

A19 楼上 支具中心库房 0.12 /
A20 楼下 总务库房 0.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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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SPECT高活室检测结果

场所代码 B

场所名称 SPECT高活室

检测条件

B1：内有 11只各装有 25×37MBq99mTc注射器转运铅罐

B2：内有 25×37MBq99mTc药物

B3：工作人员测量 25×37MBq99mTc药物活度

B4：为患者注射 25×37MBq99mTc药物

B5-B17、B19-B20：25×37MBq99mTc裸源放置于室中央

B18：内有放射性废物

检测点编号 检测点位置
周围剂量当量

率（μSv/h）
场所分区

B1
药物运输箱表面 5cm 0.11 控制区

药物运输箱表面 30cm 0.12 控制区

B2
99mTc注射器转运铅罐表面 5cm 0.12 控制区
99mTc注射器转运铅罐表面 30cm 0.11 控制区

B3

手套箱操作位

（手孔打开，工作人员测量药物活度）
1.45 控制区

手套箱观察窗 5cm（手孔关闭） 0.11 控制区

手套箱观察窗 30cm（手孔关闭） 0.11 控制区

B3

手套箱表面 5cm（手孔关闭） 0.12 控制区

手套箱表面 30cm（手孔关闭） 0.12 控制区

左手孔（手孔打开，工作人员测量药物

活度）
6.98 控制区

右手孔（手孔打开，工作人员测量药物

活度）
6.59 控制区

B4 注射窗口
注射车观察窗 2.09 控制区

操作位 2.17 控制区

B5 东侧门 上侧 0.12 控制区

B5 东侧门

下侧 0.12 控制区

左侧 0.12 控制区

右侧 0.12 控制区

中部 0.12 控制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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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6 南侧门

上侧 0.12 控制区

下侧 0.12 控制区

左侧 0.12 控制区

右侧 0.12 控制区

中部 0.12 控制区

B7 西侧门

上侧 0.12 监督区

下侧 0.12 监督区

左侧 0.11 监督区

右侧 0.11 监督区

中部 0.11 监督区

B8 北侧门

上侧 0.12 控制区

下侧 0.12 控制区

左侧 0.12 控制区

右侧 0.12 控制区

中部 0.12 控制区

B9 东墙 患者走廊 0.12 控制区

B10 东墙 患者走廊 0.12 控制区

B11 南墙 运动负荷室 0.12 控制区

B12 南墙 传递箱 0.12 控制区

B13 南墙 运动负荷室 0.12 控制区

B14 西墙
合成高活室

（预留）
0.12 /

B15 北墙 PET高活室 0.12 控制区

B16 北墙 PET高活室 0.12 控制区

B17 北墙 PET高活室 0.12 控制区

B18 铅废物桶
表面 5cm 0.12 控制区

表面 30cm 0.12 控制区

B19 楼上 支具中心展示厅 0.12 /
B20 楼下 污衣库 0.12 /

表 3 候诊室 1（PET等候室）检测结果

场所代码 C
场所名称 候诊室 1（PET等候室）

检测条件 C1-C7、C11-C13、C15-C17：30×37MBq18F裸源放置于室内候诊椅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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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8-C10：注射 18F药物的患者在内候诊

C14： 内有放射性废物

检测点编号 检测点位置
周围剂量当量

率（μSv/h）
场所分区

C1 东侧门

上侧 0.72 控制区

下侧 0.73 控制区

左侧 0.71 控制区

右侧 0.73 控制区

中缝 0.73 控制区

左扇中部 0.74 控制区

右扇中部 0.73 控制区

C2 东墙 患者走廊 0.77 控制区

C3 东墙 患者走廊 0.84 控制区

C4 东墙 患者走廊 0.80 控制区

C5 南墙 废物间 0.94 控制区

C6 南墙 废物间 0.84 控制区

C7 南墙 PET高活室 0.82 控制区

C8 西墙 清洗室（预留） 0.12 /
C9 西墙 库房（预留） 0.12 /

C10 西墙
阳性对照室

（预留）
0.12 /

C11 北墙 SPECT等候室 0.12 控制区

C12 北墙 SPECT等候室 0.12 控制区

C13 北墙 SPECT等候室 0.12 控制区

C14 铅废物桶
表面 5cm 0.12 控制区

表面 30cm 0.12 控制区

C15 楼上 灌型室 0.12 /
C16 楼上 修型室 0.12 /
C17 楼下 库房 0.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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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候诊室 2（SPECT等候室）检测结果

场所代码 D
场所名称 候诊室 2（SPECT等候室）

检测条件

D1-D6、D10-D13、D15-D18：25×37MBq99mTc裸源放置于室内候诊

椅上

D7-D9：注射 99mTc药物的患者在内候诊

D14：内有放射性废物

检测点编号 检测点位置
周围剂量当

量率（μSv/h）
场所分区

D1 东侧门

上侧 0.11 控制区

下侧 0.11 控制区

左侧 0.12 控制区

右侧 0.12 控制区

中缝 0.12 控制区

左扇中部 0.12 控制区

右扇中部 0.12 控制区

D2 东墙 患者走廊 0.11 控制区

D3 东墙 患者走廊 0.11 控制区

D4 南墙 PET等候室 0.11 控制区

D5 南墙 PET等候室 0.11 控制区

D6 南墙 PET等候室 0.12 控制区

D7 西墙
阳性对照室

（预留）
0.12 /

D8 西墙 无菌室（预留） 0.11 /
D9 西墙 固废间（预留） 0.11 /
D10 北墙 留观室卫生间 0.11 控制区

D11 北墙 留观室 0.11 控制区

D12 北墙 留观室 0.11 控制区

D13 北墙 留观室 0.11 控制区

D14 铅废物桶
表面 5cm 0.11 控制区

表面 30cm 0.12 控制区

D15 楼上 灌型室 0.12 /
D16 楼上 修型室 0.12 /
D17 楼上 示教室 0.11 /
D18 楼下 库房 0.11 /



55

表 5 留观室检测结果

场所代码 E
场所名称 留观室

检测条件

E1-E6、E8-E14：11.3×37MBq18F裸源、25×37MBq99mTc裸源放置于

室内座椅上

E7：留观患者在内留观

检测点编号 检测点位置
周围剂量当

量率（μSv/h）
场所分区

E1 东侧门

上侧 1.29 控制区

下侧 1.35 控制区

左侧 1.92 控制区

右侧 1.72 控制区

中缝 1.42 控制区

左扇中部 1.71 控制区

左扇中部 1.75 控制区

E2 东墙 患者走廊 0.32 控制区

E3 东墙 患者走廊 0.12 控制区

E4 南墙 SPECT等候室 0.20 控制区

E5 南墙 SPECT等候室 1.06 控制区

E6 南墙 SPECT等候室 0.41 控制区

E7 西墙
动物 PET实验室

（预留）
0.12 /

E8 西墙 清洁间 0.93 控制区

E9 北墙 清洁间 0.94 控制区

E10 北墙 患者走廊 1.43 控制区

E11 北墙 患者走廊 0.14 控制区

E12 楼上 示教室 0.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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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13 楼上 库房 0.12 /
E14 楼下 污水泵房 0.74 /

表 6 显像室 2 （SPECT/CT）检测结果

场所代码 F
场所名称 显像室 2 （SPECT/CT室）

检测条件

F1~F24：25×37MBq99mTc裸源放置于检查床上，同时进行 CT扫描，

扫描参数：130kV，200mA，准直宽度 16×1.2mm
F25： 25×37MBq99mTc裸源放置于检查床上

检测点编号 检测点位置
周围剂量当

量率（μSv/h）
场所分区

F1 操作位 控制室 0.16 监督区

F2 观察窗

上侧 0.16 监督区

下侧 0.16 监督区

左侧 0.16 监督区

右侧 0.16 监督区

中部 0.16 监督区

F3 西侧门

上侧 0.15 控制区

下侧 0.35 控制区

左侧 0.14 控制区

右侧 0.15 控制区

中部 0.15 控制区

F4 南侧门

上侧 0.15 监督区

下侧 0.15 监督区

左侧 0.27 监督区

右侧 0.15 监督区

中部 0.15 监督区

F5 东墙 读片室 0.12 /
F6 东墙 读片室 0.12 /
F7 东墙 读片室 0.12 /
F8 东墙 读片室 0.12 /
F9 南墙 控制室 0.15 监督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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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10 南墙 控制室 0.15 监督区

F11 南墙 控制室 0.15 监督区

F12 西墙 患者走廊 0.15 控制区

F13 西墙 患者走廊 0.15 控制区

F14 西墙 患者走廊 0.15 控制区

F15 西墙 患者走廊 0.28 控制区

F16 北墙 工作人员通道 0.12 监督区

F17 北墙 工作人员通道 0.12 监督区

F18 北墙 工作人员通道 0.11 监督区

F19 北墙 工作人员通道 0.12 监督区

F20 楼上 走廊 0.11 /
F21 楼上 打磨及数码加工中心 0.12 /
F22 楼上 树脂抽真空室 0.12 /
F23 楼下 库房 0.12 /
F24 楼下 污水泵房 0.12 /

F25
距裸源 100cm

处
22 /

表 7 显像室 1（PET/CT室）检测结果

场所代码 G
场所名称 显像室 1（PET/CT室）

检测条件

G1~G23：11.3×37MBq18F裸源放置于检查床上，同时进行 CT扫描，

扫描参数：120kV，260mA，准直宽度 64×0.625mm
G24：11.3×37MBq18F裸源放置于检查床上

检测点编号 检测点位置

周围剂量当

量率

（μSv/h）
场所分区

G1 操作位 控制室 0.20 监督区

G2 观察窗
上侧 0.21 监督区

下侧 0.21 监督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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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侧 0.24 监督区

右侧 0.21 监督区

中部 0.20 监督区

G3 北侧门

上侧 0.65 监督区

下侧 0.23 监督区

左侧 0.37 监督区

右侧 0.34 监督区

中部 0.42 监督区

G4 西侧门

上侧 0.86 控制区

下侧 1.72 控制区

左侧 0.35 控制区

右侧 0.38 控制区

中部 0.44 控制区

G5 东墙 工作人员走廊 0.20 监督区

G6 东墙 工作人员走廊 0.21 监督区

G7 东墙 工作人员走廊 0.23 监督区

G8 东墙 工作人员走廊 0.26 监督区

G9 南墙 设备间 0.16 监督区

G10 南墙 设备间 0.16 监督区

G11 南墙 设备间 0.18 监督区

G12 南墙 储源室 0.12 控制区

G13 西墙 患者走廊 0.12 控制区

G14 西墙 患者走廊 0.12 控制区

G15 西墙 患者走廊 0.35 控制区

G16 西墙 患者走廊 0.12 控制区

G17 北墙 控制室 0.12 监督区

G18 北墙 控制室 0.12 监督区

G19 北墙 控制室 0.12 监督区

G20 楼上 组装室 0.12 /
G21 楼上 库房 0.12 /
G22 楼上 车间办公室 0.11 /
G23 楼下 器械库房 0.12 /
G24 距裸源 100cm处 2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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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监护观察室检测结果

场所代码 H
场所名称 监护观察室

检测条件 11.3×37MBq18F裸源放置于室内坐椅上

检测点编号 检测点位置
周围剂量当

量率（μSv/h）
场所分区

H1 西侧门

上侧 2.17 控制区

下侧 2.19 控制区

左侧 2.18 控制区

右侧 2.29 控制区

中部 2.27 控制区

H2 东墙 工作人员走廊 0.28 监督区

H3 东墙 工作人员走廊 0.36 监督区

H4 东墙 工作人员走廊 0.22 监督区

H5 南墙 走廊 0.12 /
H6 南墙 诊室 2 0.22 监督区

H7 南墙 诊室 2 0.12 监督区

H8 南墙 诊室 2 0.12 监督区

H9 西墙 患者走廊 0.24 控制区

H10 西墙 患者走廊 0.26 控制区

H11 北墙 储源室 0.12 控制区

H12 北墙 设备间 1.04 监督区

H13 北墙 设备间 0.26 监督区

H14 北墙 设备间 0.15 监督区

H15 楼上 候诊大厅 0.12 /
H16 楼上 数码取型测量室 0.12 /
H17 楼上 步态训练室 0.12 /
H18 楼下 换热站 0.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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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 运动负荷室检测结果

场所代码 J
场所名称 运动负荷室

检测条件 25×37MBq99mTc裸源放置于诊床上

检测点编号 检测点位置
周围剂量当

量率（μSv/h）
场所分区

J1 东侧门

上侧 0.11 控制区

下侧 0.11 控制区

左侧 0.11 控制区

右侧 0.11 控制区

中部 0.11 控制区

J2 南侧门

上侧 0.11 控制区

下侧 0.11 控制区

左侧 0.12 控制区

右侧 0.12 控制区

中部 0.11 控制区

J3 北侧门

上侧 0.11 控制区

下侧 0.11 控制区

左侧 0.11 控制区

右侧 0.11 控制区

中部 0.11 控制区

J4 东墙 患者走廊 0.11 控制区

J5 南墙 功能检查室 0.11 控制区

J6 南墙 功能检查室 0.11 控制区

J7 南墙 功能检查室 0.11 控制区

J8 西墙 会议室 0.11 /
J9 西墙 会议室 0.11 /
J10 西墙 更衣缓冲室 0.12 监督区

J11 北墙 SPECT高活室 0.12 控制区

J12 北墙 传递箱 0.12 控制区

J13 北墙 SPECT高活室 0.11 控制区

J14 北墙 患者走廊 0.12 控制区

J15 楼上 候诊展示大厅 0.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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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16 楼下 换热站 0.11 /
J17 楼下 污衣库 0.12 /

表 10 功能检查室工作场所检测结果

场所代码 K

场所名称 功能检查室

检测条件
装有 20粒胶囊的药盒放置于诊床上，每粒胶囊含 7.7×37KBq的 131I
药物

检测点编号 检测点位置
周围剂量当

量率（μSv/h）
场所分区

K1 东侧门

上侧 0.12 控制区

下侧 0.12 控制区

左侧 0.11 控制区

右侧 0.12 控制区

中部 0.12 控制区

K2 北侧门

上侧 0.12 控制区

下侧 0.12 控制区

左侧 0.12 控制区

右侧 0.12 控制区

中部 0.11 控制区

K3 东墙 患者走廊 0.11 控制区

K4 东墙 患者走廊 0.11 控制区

K5 南墙 诊室 1 0.12 监督区

K6 南墙 诊室 1 0.12 监督区

K7 南墙 诊室 1 0.12 监督区

K8 南墙 诊室 1 0.11 监督区

K9 西墙 示教室 0.11 /
K10 西墙 会议室 0.12 /
K11 西墙 会议室 0.12 /
K12 北墙 运动负荷室 0.11 控制区

K13 北墙 运动负荷室 0.12 控制区

K14 北墙 运动负荷室 0.12 控制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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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15 北墙 运动负荷室 0.12 控制区

K16 楼上 候诊展示大厅 0.12 /
K17 楼下 换热站 0.12 /
K18 楼下 污衣库 0.12 /

表 11 患者走廊检测结果

场所代码 L

场所名称 患者走廊

检测条件

L1：5×37MBq18F裸源放置于监护观察室门口

L2：25×37MBq99mTc裸源放置于运动负荷室门口

L3、L5：5×37MBq18F裸源放置于留观室门口北侧

L4、L6： 25×37MBq99mTc裸源放置于留观室门口北侧

检测点编号 检测点位置
周围剂量当

量率（μSv/h）
场所分区

L1 入口门

上侧 2.22 控制区

下侧 2.12 控制区

左侧 2.22 控制区

右侧 2.19 控制区

中缝 2.23 控制区

左扇中部 2.20 控制区

右扇中部 2.13 控制区

L2 入口门

上侧 0.42 控制区

下侧 0.43 控制区

左侧 0.43 控制区

右侧 0.39 控制区

中缝 0.37 控制区

左扇中部 0.40 控制区

右扇中部 0.42 控制区

L3 电梯出口门

上侧 0.13 控制区

下侧 0.14 控制区

左侧 0.12 控制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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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侧 0.15 控制区

中缝 0.19 控制区

左扇中部 0.20 控制区

右扇中部 0.15 控制区

L4 电梯出口门

上侧 0.12 控制区

下侧 0.12 控制区

左侧 0.12 控制区

右侧 0.12 控制区

中缝 0.12 控制区

左扇中部 0.12 控制区

右扇中部 0.12 控制区

L5 出口门

上侧 0.25 控制区

下侧 0.24 控制区

左侧 0.28 控制区

右侧 0.25 控制区

中缝 0.27 控制区

左扇中部 0.29 控制区

右扇中部 0.26 控制区

L6 出口门

上侧 0.12 控制区

下侧 0.12 控制区

左侧 0.12 控制区

右侧 0.12 控制区

中缝 0.11 控制区

左扇中部 0.12 控制区

右扇中部 0.11 控制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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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 废物间铅废物桶检测结果

场所代码 M

场所名称 废物间铅废物桶

检测条件 铅废物桶内有放射性废物

检测点编号 检测点位置
周围剂量当量率

（μSv/h）
场所分区

M1 铅废物桶
表面 5cm 0.13 控制区

表面 30cm 0.11 控制区

表 13 衰变池检测结果

场所代码 N

场所名称 衰变池

检测条件 衰变池内有放射性废液

检测点编号 检测点位置
周围剂量当量率

（μSv/h）
场所分区

N1 衰变池井盖 30cm 0.12 监督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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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4 药物相关检测结果

场所代码 P

场所名称 甲功测定胶囊、甲亢治疗胶囊

检测条件

P1：桶内铅罐有 20粒胶囊，每粒胶囊含 7.7×37KBq药物

P2：铅罐有 20粒胶囊，每粒胶囊含 7.7×37KBq药物

P3：胶囊含 7.7×37KBq药物

P4：桶内铅罐有 1粒胶囊，胶囊含 2.8×37MBq药物

P5：铅罐内 1粒胶囊，胶囊含 2.8×37MBq药物

P6：胶囊装有 2.8×37MBq药物

检测点编号 检测点位置
周围剂量当

量率（μSv/h）
场所分区

P1

甲功测定 131I
胶囊药物运输

桶甲功测定
131I胶囊

甲亢治疗 131I
胶囊药物运输

桶

桶表面 5cm 1.66 /
桶表面 30cm 0.54 /
桶表面 50cm 0.36 /

桶表面 100cm 0.12 /

P2
甲功测定 131I
胶囊铅罐

铅罐表面 5cm 4.74 /
铅罐表面 30cm 2.94 /
铅罐表面 50cm 1.53 /
铅罐表面 100cm 0.31 /

P3
甲功测定 131I

胶囊

胶囊表面 5cm 1.39 /
胶囊表面 30cm 0.23 /
胶囊表面 50cm 0.17 /
胶囊表面 100cm 0.13 /

P4
甲亢治疗 131I
胶囊药物运输

桶

桶表面 5cm 14.2 /
桶表面 30cm 3.49 /
桶表面 50cm 1.83 /
桶表面 100cm 1.16 /

P5
甲亢治疗 131I
胶囊铅罐

铅罐表面 5cm 40 /
铅罐表面 30cm 5.34 /
铅罐表面 50cm 2.56 /
铅罐表面 100cm 1.29 /

P6
甲亢治疗 131I

胶囊

胶囊表面 5cm 541 /
胶囊表面 30cm 53 /
胶囊表面 50cm 20 /
胶囊表面 100cm 5.7 /

1.检测结果未扣除本底值；

2.现场本底范围：0.10～0.13μSv/h、平均值 0.12μSv/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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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2 回龙观院区核医学科诊疗区β表面污染监测结果

场所

代码
场所名称

点位编

号
检测点位置描述

检测结果

（Bq/cm2）
场所分区

A PET高活室

A1 地面 <MDL 控制区

A2 墙面 <MDL 控制区

A3 东侧门 <MDL 控制区

A4 南侧门 <MDL 控制区

A5 北侧门 <MDL 控制区

A6 注射台 <MDL 控制区

A7 手套箱 <MDL 控制区

A8 治疗车 <MDL 控制区

A9 洗手池（陶瓷） <MDL 控制区

A10 镜子 <MDL 控制区

A11 消毒灯 <MDL 控制区

A12 柜子 <MDL 控制区

A13 铅废物桶 <MDL 控制区

B SPECT高活室

B1 地面 <MDL 控制区

B2 墙面 <MDL 控制区

B3 东侧门 <MDL 控制区

B4 南侧门 <MDL 控制区

B5 西侧门 <MDL 控制区

B6 北侧门 <MDL 控制区

B7 手套箱 <MDL 控制区

B8 注射台 <MDL 控制区

B9 治疗车 <MDL 控制区

B10 洗手池（陶瓷） <MDL 控制区

B11 消毒灯 <MDL 控制区

B12 椅子 <MDL 控制区

B13 铅废物桶 <MDL 控制区

C
候诊室 1

（PET等候室）

C1 地面 <MDL 控制区

C2 墙面 <MDL 控制区

C3 东侧门 <MDL 控制区

C4 长椅 <MDL 控制区

C5 候诊椅 <MDL 控制区

C6 床 <MDL 控制区

C7 铅废物桶 <MDL 控制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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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所

代码
场所名称

点位编

号
检测点位置描述

检测结果

（Bq/cm2）
场所分区

C
候诊室 1

（PET等候室）

C8 普通垃圾桶 <MDL 控制区

C9 卫生间门 <MDL 控制区

C10 洗手池（陶瓷） <MDL 控制区

D
候诊室 2（SPECT

等候室）

D1 地面 <MDL 控制区

D2 墙面 <MDL 控制区

D3 东侧门 <MDL 控制区

D4 长椅 <MDL 控制区

D5 候诊椅 <MDL 控制区

D6 床 <MDL 控制区

D7 铅废物桶 <MDL 控制区

D8 普通垃圾桶 <MDL 控制区

D9 卫生间门 <MDL 控制区

D10 洗手池（陶瓷） <MDL 控制区

E 留观室

E1 地面 <MDL 控制区

E2 墙面 <MDL 控制区

E3 东侧门 <MDL 控制区

E4 长椅 <MDL 控制区

E5 铅屏风 <MDL 控制区

E6 椅子 <MDL 控制区

E7 普通垃圾桶 <MDL 控制区

E8 卫生间门 <MDL 控制区

E9 洗手池（陶瓷） <MDL 控制区

F
显像室 2

（SPECT/CT室）

F1 地面 <MDL 控制区

F2 墙面 <MDL 控制区

F3 西侧门 <MDL 控制区

F4 南侧门 <MDL 控制区

F5 长椅 <MDL 控制区

F6 注射车 <MDL 控制区

F7 治疗车 <MDL 控制区

F8 柜式灭火装置 <MDL 控制区

F9 配电柜 <MDL 控制区

F10 文件柜 <MDL 控制区

F11 探测器架 <MDL 控制区

F12 机架 <MDL 控制区

F
显像室 2

（SPECT/CT室）

F13 诊床 <MDL 控制区

F14 观察窗 <MDL 控制区

G
显像室 1

（PEC/CT室）

G1 地面 <MDL 控制区

G2 墙面 <MDL 控制区

G3 观察窗 <MDL 控制区

G4 北侧门 <MDL 控制区

G5 西侧门 <MDL 控制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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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所

代码
场所名称

点位编

号
检测点位置描述

检测结果

（Bq/cm2）
场所分区

G
显像室 1

（PEC/CT室）

G6 长椅 <MDL 控制区

G7 机架 <MDL 控制区

G8 诊床 <MDL 控制区

G9 柜式气体灭火装置 <MDL 控制区

G10 文件柜 <MDL 控制区

G11 垃圾桶 <MDL 控制区

G12 铅衣 <MDL 控制区

H 监护观察室

H1 地面 <MDL 控制区

H2 墙面 <MDL 控制区

H3 西侧门 <MDL 控制区

H4 沙发 <MDL 控制区

H5 桌子 <MDL 控制区

H6 铅废物桶 <MDL 控制区

H7 普通垃圾桶 <MDL 控制区

H8 卫生间门 <MDL 控制区

H9 洗手池（陶瓷） <MDL 控制区

H10 镜子 <MDL 控制区

I 运动负荷室

I1 地面 <MDL 控制区

I2 墙面 <MDL 控制区

I3 东侧门 <MDL 控制区

I4 北侧门 <MDL 控制区

I5 南侧门 <MDL 控制区

I6 洗手池（陶瓷） <MDL 控制区

I7 镜子 <MDL 控制区

I8 诊床 <MDL 控制区

I9 注射车 <MDL 控制区

I10 治疗车 <MDL 控制区

I11 椅子 <MDL 控制区

I12 心电图机 <MDL 控制区

I13 铅屏风 <MDL 控制区

I14 铅废物桶 <MDL 控制区

J 功能检查室

J1 地面 <MDL 控制区

J2 墙面 <MDL 控制区

J3 东侧门 <MDL 控制区

J4 北侧门 <MDL 控制区

J5 洗手池（陶瓷） <MDL 控制区

J6 镜子 <MDL 控制区

J7 运动心电踏车 <MDL 控制区

J8 运动心电监视器 <MDL 控制区

J9 甲功仪 <MDL 控制区

J10 桌子 <MDL 控制区



69

场所

代码
场所名称

点位编

号
检测点位置描述

检测结果

（Bq/cm2）
场所分区

J 功能检查室 J11 铅屏风 <MDL 控制区

K 患者走廊

K1 地面 <MDL 控制区

K2 墙面 <MDL 控制区

K3 入口门 <MDL 控制区

K4 出口门 <MDL 控制区

K5 患者电梯厅出口门 <MDL 控制区

K6 长椅 <MDL 控制区

L 控制室

L1 地面 <MDL 监督区

L2 墙面 <MDL 监督区

L3 北侧门 <MDL 监督区

L4 北侧观察窗 <MDL 监督区

L5 南侧门 <MDL 监督区

L6 南侧观察窗 <MDL 监督区

L7 桌子 <MDL 监督区

L8 椅子 <MDL 监督区

L9 铅衣架 <MDL 监督区

L10 铅衣 <MDL 监督区

L11 电脑 <MDL 监督区

L12 洗手池（陶瓷） <MDL 监督区

L13 镜子 <MDL 监督区

L14 文件柜 <MDL 监督区

L15 垃圾桶 <MDL 监督区

M
工作人员

走廊

M1 地面 <MDL 监督区

M2 墙面 <MDL 监督区

M3 西侧门 <MDL 监督区

M4 东侧门 <MDL 监督区

N 设备间

N1 地面 <MDL 监督区

N2 墙面 <MDL 监督区

N3 东侧门 <MDL 监督区

N4 配电柜 <MDL 监督区

N5 电能控制器 <MDL 监督区

O 更衣缓冲间

O1 地面（瓷砖） <MDL 监督区

O2 墙面 <MDL 监督区

O3 东侧门 <MDL 监督区

O4 西侧门 <MDL 监督区

O5 桌子 <MDL 监督区

O6 椅子 <MDL 监督区

O7 文件柜 <MDL 监督区

O8 洗手池（陶瓷） <MDL 监督区

O9 镜子 <MDL 监督区

O10 淋浴房 <MDL 监督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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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所

代码
场所名称

点位编

号
检测点位置描述

检测结果

（Bq/cm2）
场所分区

O 更衣缓冲间 O11 垃圾桶 <MDL 监督区

P
当班药物注射人

员

P1 手套 <MDL /
P2 手部 <MDL /
P3 工作服 <MDL /
P4 鞋 <MDL /

Q
当班设备操作人

员

Q1 手套 <MDL /
Q2 手部 <MDL /
Q3 工作服 <MDL /
Q4 鞋 <MDL /

1. 检测结果为各检测位置所测最大值（直接测量法），已扣除表面污染仪现场本底值；

2. 检测时表面污染仪灵敏窗与被测表面的距离为 10mm；

3. MDL指本次检测使用的表面污染仪探测下限，对β为 0.18Bq/cm2（99.9%置信水平）；

表 7-3手套箱（通风橱）风速检测结果

序号 检测位置 检测条件 检测结果 标准要求
单项

结论
备注

1
PET高活

室通风橱

左手孔

开启排风装置，

左、右操作孔完

全开启

0.91 m/s ≥0.5m/s 合格 无

2 右手孔

开启排风装置，

左、右操作孔完

全开启

0.78 m/s ≥0.5m/s 合格 无

3
SPECT高

活室通风

橱

左手孔

开启排风装置，

左、右操作孔完

全开启

0.51 m/s ≥0.5m/s 合格 无

4 右手孔

开启排风装置，

左、右操作孔完

全开启

0.54 m/s ≥0.5m/s 合格 无

由上述检测结果可知，回龙观院区核医学科诊疗区辐射工作场所控制区、

监督区β放射性物质不大于 40Bq/cm2、4Bq/cm2，场所控制区边界外的辐射剂

量率不大于 2.5μSv/h，手套箱（通风橱）风速大于 0.5m/s，满足环评批复的要

求。

7.2.2运行期辐射环境影响分析

7.2.2.1计算公式

附加年有效剂量计算公式：E=H×t×T

式中：E-年有效剂量，μSv；



71

H-计算点附加剂量率，μSv/h；

T 为人员的居留因子；参考《辐射防护手册第三分册辐射安全》（李

德平编）P80，居留因子 T按三种情况取值：（1）全居留因子 T=1，（2）部

分居留 T=1/4，（3）偶然居留 T=1/16。

t 为年曝光时间，h/a。

7.2.2.2周围公众受照剂量估算

根据环评报告，PET/CT及 SPECT/CT中的 CT机为Ⅲ类射线装置，在使

用过程中对工作人员的剂量率相对于 F-18、Ga-68、Cu-64、Tc-99m 和 I-123

等核素的影响均可忽略。

考虑到 SPECT/CT扫描使用 Tc-99m和 I-123核素；PET扫描只使用 F-18、

Ga-68 和 Cu-64，但 I-123 衰变γ射线能量与 Tc-99m 相当，用量低；Ga-68 和

Cu-64比 F-18用量低，故以 Tc-99m和 F-18这两种核素为例，分析核素显像检

查过程工作区周围贯穿辐射水平，以及工作人员和周围公众的受照剂量。

核医学科实行每日一班制，全年工作 250d。

（1）每年 SPECT检查最大人数为 6500人次，扫描时间平均约为 20min/

人次，总共扫描时间为 2167h，候诊室 2（SPECT等候室）内人员的停留总时

间保守按 2000h（剂量率按 5人叠加）。扫描后每人留观 10min，则留观室内

受检人员留观时间约 1083h。

（2）每年 PET/CT检查最大人数为 4000人次。PET/CT的扫描时间平均

按 20min/人次，则显像室 1（PET/CT室）总扫描时间约为 1333h，候诊室 1（PET

等候室）停留时间保守按 2000h（剂量率是按 2人叠加），监护观察室停留时

间保守按 1333h，每人留观 10min，留观室内的年留观时间为 667h。

（3）PET/CT 扫描患者采用预置针方式注射，每人次的药物注射时间为

30s/人。SPECT患者采用直接静脉注射的方式注射，注射时间按 60s/人计，口

服按 30s人计。全年注射 SPECT药物总时间为 108h，口服 I-131时间为 4.17h。

注射 PET药物总时间为 33.3h。

（4）高活室手套箱内每天进行 PET药物分装时间 2min/人次，全年累计

分装时间为 133h。

基于以上分析，以及根据场所年操作时间、工作场所辐射剂量率估算场所



72

周围公众年受照剂量，见表 7-4。

表 7-4 核医学科诊疗区周围公众年附加有效剂量估算

位置（估算点位见图 11-2）
附加剂量率

（μSv/h）
居留

因子

全居留时

间 h/a）
年附加剂

量（μSv/a）
备注

监护观察室 南墙诊室 2 0.22 1/4 1333 33.3 公众

留观室 楼下污水泵房 0.74 1/16 1750 67.8 公众

备注：①附加剂量率为现场监测结果，未扣除本底值，现场本底范围：0.10～0.13μSv/h、

平均值 0.12μSv/h。年附加剂量计算结果均已扣除本底值；②污水泵房内有放射性污水流

动。

由于其余核医学科诊疗区周围公众可达处监测点位的剂量率均处于本底

水平，核医学科运行对其附加剂量可忽略。

由计算结果可知，核医学科诊疗区对周围公众最大年附加剂量为

67.8μSv/a，公众的年受照有效剂量小于本项目的剂量评价目标值 (0.1mSv/a)。

7.2.2.3工作人员的年有效剂量估算

核医学科运行主要问题是辐射安全和防护。核医学科诊疗工作过程中，工

作人员主要受照环节为药物分装、患者注射、患者摆位以及控制室操作显像设

备。核医学科诊疗区工作场所投入使用后，主要使用 F-18、Ga-68、Cu-64、

Tc-99m和 I-123核素开展核医学显像诊断；I-131甲功检查、甲亢治疗和 Sr-89

骨转移瘤治疗，Ra-223前列腺癌骨转移治疗等工作。

（1）显像环节

根据环评报告，PET/CT及 SPECT/CT中的 CT机为Ⅲ类射线装置，在使

用过程中对工作人员的剂量率相对于 F-18、Ga-68、Cu-64、Tc-99m 和 I-123

等核素的影响均可忽略。

①本项目只有 F-18需要分装，高活室手套箱内每天进行 PET药物分装时

间 2min/人次，全年累计分装时间为 133h。

②本项目中正电子核素采用注射器运输防护铅盒（25mmPb）运输（从手

套箱运到注射位），每次药物转运平均时间以 10s 估算，则全年运转时间为

11.1h。

③每年 PET/CT检查最大人数为 4000人次，PET/CT扫描患者采用预置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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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注射，每人次的药物注射时间为 30s/人，则注射 PET药物总时间为 33.3h。

PET/CT摆位时间 30s/人，累计摆位时间为 33.3h。PET/CT的扫描时间平均按

20min/人次，PET/CT机房内患者停留时间约为 1333h。

④每年 SPECT检查最大人数为 6500 人次，SPECT 患者采用直接静脉注

射的方式注射，注射时间按 60s/人计，口服按 30s人计。注射室全年注射 SPECT

药物时间为 108h，口服 I-131时间为 4.17h。每个病人的平均摆位时间 30s，则

年总操作时间为 54.2h。扫描时间平均约为 20min/人次，总共扫描时间为 2167h。

基于以上分析，以及根据工作人员年操作时间、工作场所辐射剂量率以及

工作人员操作位剂量率估算出各环节工作人员年受照剂量，见表 7-5。

表 7-5 工作人员各环节的年附加总剂量估算

场所位置
剂量率

（μSv/h）
年受照时

间 h
年附加有效

剂量μSv/a
备注

PET分装位

手套箱操作位

（手孔打开，工

作人员分装药

物）

2.16 133 287.3

2名护

士
PET药物转运

注射器运输防护

铅盒表面 50cm
2.09 11.1 23.3

PET注射位
PET高活室注射

窗口操作位
2.17 33.3 72.3

SPECT注射

位

SPECT高活室注

射窗口操作位
2.17 108 234.4

PET摆位（1m
处）

显示室 1 距裸源

100cm 处
29 33.3 965.7

7名技

师

PET显像室操

作位

显像室 1控制室

操作位
0.24 1333 320

SPECT摆位

（1m处）

显示室 2 距裸源

100cm 处
22 54.2 1192.4

SPECT显像

室操作位

显像室 2控制室

操作位
0.16 2167 346.8

SPECT质控
使用Tc-99m进行

质控
21.5* 1 21.5

1名物

理师
PET质控

使用 F-18进行质

控
12.7* 8.33 105.8

使用 F-18进行稳

定性检测
21.16* 0.17 3.6

注：①计算结果均未扣除本底值。②*引用环评报告数据或计算方法。

（2）门诊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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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 Ra-223仅 1.1%发射γ射线（能量为 11.7~269.5keV），其衰变γ射线能

量低于 I-131，用量低，保守以 I-131为例，分析门诊治疗过程工作人员的受照

剂量。

①使用 I-131治疗甲亢的病人最多 500名/年，I-131的操作方式为口服（从

铅罐里取出胶囊给患者口服），保守从病人口服到离开，工作人员接触 I-131

和给药后病人的时间一共为 2mim，一年的接触时间为 16.7h；Ra-223 治疗一

年最多 100人，给药操作时间不超过 3.34h。距离 I-131患者（施用量 370MBq）

1m处的剂量率为 20.4μSv/h（103.6MBq I-131胶囊 1m处剂量率为 5.7μSv/h），

则核素治疗对工作人员增加的附加剂量约为 408μSv。

②由于甲功测定给药量微小（3.33E+5Bq/人），用量较少（10次/d，100d/a）。

根据验收监测报告结果显示2.85E+5Bq的 I-131胶囊1m处剂量率为 0.13μSv/h，

基本与环境本底一致，给药后人体源 1m处剂量率不大于 0.03μSv/h，则 I-131

胶囊对工作人员增加的附加剂量可忽略。

③门诊治疗工作人员受照剂量总结

核医学科门诊治疗对辐射工作人员的附加剂量为 408μSv。

（3）工作人员受照剂量总结

根据以上估算，核医学科各环节工作人员的附加有效剂量如表 7-6。

表 7-6 核医学科显像环节工作人员各环节附加有效剂量（μSv/a）

环节 分装 运转 注射 摆位 控制室 质控

PET 287.3 23.3 72.3 965.7 320
130.9

SPECT / / 234.4 1192.4 346.8

门诊治疗 / / 408 / / /

合计 1025.3 2536.9 130.9

备注 2名护士完成 7名技师完成
1名物理师完

成

根据以上估算，核医学科诊疗区每名辐射工作人员附加总剂量均不大于

0.52mSv，低于本项目设定的年剂量约束值 2mSv/a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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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以上估算结果，核医学科诊疗区正常运行状态下，每名辐射工作人员

受照总剂量不大于 0.52mSv，满足环评批复的年剂量约束值 （2mSv/a）的要

求。公众的年附加剂量率为 67.8μSv，满足环评批复的年剂量约束值

（0.1mSv/a）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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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验收监测结论

根据深圳市瑞达检测技术有限公司对本项目辐射工作场所验收监测结果，

以及对本项目各项安全防护设施的如实查验，认为：

（1）本项目已按照环境影响报告表及批复要求建成辐射安全与防护设施，

环境保护设施可与主体工程同时使用。该建设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工作

方式或者辐射防护措施未发生重大变动。

（2）本项目已按环境影响报告表及其批复要求落实各项辐射安全与防护

设施/措施，并有效运行。

（3）根据检测结果可知，核医学科诊疗区控制区各边界外表面 30cm 处

的辐射剂量率不大于 2.5μSv/h，控制区、监督区β放射性物质表面污染控制水

平分别不大于 40Bq/cm2、4Bq/cm2，满足环评批复的要求。

本项目监测结果满足环境影响报告表及批复要求，场所辐射防护设施效果

达到标准要求。

（4）根据验收监测结果，本项目核医学科诊疗区工作人员职业照射的最

大附加年有效剂量值为 0.52mSv，低于剂量约束值 2mSv；对公众照射的最大

附加年有效剂量值为 67.8μSv，低于剂量约束值 0.1mSv，且均符合《电离辐射

防护与辐射源安全基本标准》（GB18871-2002）的要求和本项目个人剂量管

理限值要求。项目运行期间，职业人员和公众所接受的最大年附加有效剂量可

以满足剂量约束值的要求。

（5）本项目已按照环境影响报告表及其批复要求更新并修订《放射防护

与辐射安全管理制度》，包括人员培训考核、个人剂量管理、辐射监测、台账

管理、应急预案等，并已重新申领了辐射安全许可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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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1 医院（回龙观院区）地理位置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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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2 医院（回龙观院区）平面布局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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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3 北京积水潭医院西楼地下二层平面图

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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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4 地上一层平面布局图（核医学科楼上）

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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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5 地下三层平面布局图（核医学科楼下）

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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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6 地下二层核医学诊疗区平面布局及周围关系图

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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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辐射安全许可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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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环评批复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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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回龙观院区核医学科辐射工作场所验收检测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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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本项目辐射工作人员信息表

序号 姓 名 性别 工作岗位 毕业学校 学历 专业 考核时间 培训证号

1 陈紫薇 女 核医学
北京大学医学

部
硕士

影像医学与

核医学
2022-04-26 FS22BJ0300069

2 高璇 女 核医学 中国医科大学 硕士
影像医学与

核医学
2022-04-15 FS22BJ0300019

3 韩洁 女 核医学 首都医科大学 硕士
影像医学与

核医学
2020-09-22 FS20BJ0300074

4 刘辉 女 核医学
中国协和医科

大学
大专 护理 2024-08-05 FS24BJ0300140

5 孙雨丽 女 核医学 首都医科大学 博士 生理学 2024-08-20 FS24BJ0300149

6 王超然 男 核医学 首都医科大学 硕士 核医学 2023-10-27 FS23BJ0300538

7 卫毛毛 女 核医学
北京大学医学

部
博士 核医学 2024-08-20 FS24BJ0300150

8 许培琳 女 核医学 首都医科大学 本科
医学影像技

术
2023-12-23 FS23BJ0300640

9 张良 男 核医学 武警医学院 本科 医学影像 2022-04-15 FS22BJ0300022

10 朱玉鑫 男 核医学 首都医科大学 大专 护理 2024-09-14 FS24BJ0300190

11 王胜男 女 核医学
天津医科大学

临床医学院
本科

医学影像技

术
2024-10-29 FS24BJ0300225

12 丁渭 女 核医学 首都医科大学 硕士
医学影像技

术
2023-09-10 FS23BJ0300456

13 杨向祎 女 核医学
北京协和医学

院
硕士

医学影像技

术
2022-06-23 FS22BJ0300148

14 殷胤 男 核医学
中国原子能科

学研究院
硕士 分析化学 2022-06-23 FS22BJ0300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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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开展个人剂量监测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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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 辐射安全管理制度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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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积水潭医院回龙观院区新建

核医学科项目竣工环境保护设施验收意见

2026年 1月 20日，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积水潭医院（以下简称“北京积

水潭医院”或 “医院”）根据《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积水潭医院回龙观院区

新建核医学科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报告表》并对照《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

护验收暂行办法》，严格依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设施

验收技术规范 核技术利用》（HJ 1326）、本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和审批部门审

批决定等要求对本项目进行验收，提出意见如下：

一、工程建设基本情况

（一）建设地点、规模、主要建设内容

本项目建设地点位于北京市昌平区回龙观镇回南北路 68号回龙观院区西楼

地下二层中部，批复（京环审[2023]81号）的建设内容：

拟建项目位于昌平区回龙观镇回南北路 68号回龙观院区二期，内容为在医

技病房楼（即“西楼”）地下二层中部新建核医学科（乙级非密封放射性物质工

作场所），包括配置 1台 PET/CT，使用 F-18、Ga-68、Cu-64核素药物开展显像

诊断；配置 1台 SPECT/CT，使用 Tc-99m、I-123核素药物开展显像诊断；使用

I-131核素药物开展甲功检查、甲亢治疗；使用 Sr-89、Ra-223核素药物开展骨转

移瘤治疗。核素药物治疗与诊断时间不交叉。拟新建放射性同位素实验室须进一

步论证。

（二）建设过程及环保审批情况

北京积水潭医院《回龙观院区新建核医学科项目》委托北京辐环科技有限公

司编制了《回龙观院区新建核医学科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项目编号：辐审

A20230150），并于 2023年 12月 12日取得了北京市生态环境局的环评批复文

件（京环审[2023]81号）。本项目已于 2025年 2月竣工，于 2025年 3月 17日

取得了《辐射安全许可证》（京环辐证[B0064]），并开始调试运行。

本项目正常运行，从取得辐射安全许可证至调试过程中无环境投诉、违法或

处罚记录等情况。



（三）投资情况

本项目实际总投资 5000万元，其中环境保护投资 1000万元，占实际总投资

20%。

二、辐射安全与防护设施建设情况

（一）辐射安全与防护设施建设情况

（1）本项目核医学科相关辐射工作场所已按照环评批复要求，采取不低于

环境影响报告表中混凝土、铅等实体屏蔽防护措施，本项目实际建设与环评方案

一致，符合环评及批复中要求。

（2）本项目已按环评及批复要求对辐射工作场所采取了分区管理。回龙观

院区核医学科诊疗区设有控制区和监督区，控制区包括显像室 1（PET/CT室），

显像室 2（SPECT/CT室），运动负荷室，功能检查室，储源室，高活室，废物

间，注射后等候室及卫生间，留观室及卫生间，注射后患者通道、清洁间等。监

督区包括 PET/CT控制室、SPECT/CT控制室、设备间、缓冲更衣间、医护通道、

诊室等。

（3）显像室 1（PET/CT室），显像室 2（SPECT/CT室）防护门外设立电

离辐射警告标志和中文警示说明，机房防护门上方设置工作状态指示灯，安装门

灯联锁装置，控制室防护门关闭，警示灯自动亮起。

（二）辐射安全与防护措施和其他管理要求落实情况

（1）核医学科诊疗区已设置明显的放射性标志、工作状态指示灯和中文警

示说明，在地面设置了引导标志。核医学科诊疗区各防护措施均安装到位。各项

辐射安全联锁、监测仪器功能正常。

（2）北京积水潭医院已完善辐射安全管理制度，包括岗位职责、操作规程、

监测方案、放射性“三废”及设施管理（含台账）、应急预案（含各类事故防范

和处理）等。

（3）已落实监测方案，并委托有辐射水平监测资质单位定期开展场所辐射

水平监测。按照要求编写年度评估报告并按时上报。

（4）本项目已配备 14名辐射工作人员，均已通过辐射安全与防护培训考核，

已为辐射工作人员配备个人剂量计，开展个人剂量监测工作。

（5）本项目已配备 1台便携式辐射巡测仪、2台表面污染仪。配备 10个具



有防护功能的废物桶，设立 4 套独立排风，已设置体积为 56m3的槽式衰变池

（14m3×4），衰变池已设置电离辐射警示标志、液位指示和报警装置，并采取

物理隔离措施。配备铅衣、铅屏风、药物铅罐、注射防护套等防护用品。

综上所述，本项目各项辐射安全防护设施，如屏蔽机房、警示标识、工作状

态指示灯、辐射监测仪器等均已落实，符合环评及批复要求。

三、工程变动情况

经现场核实，本项目核医学科的建设情况与环评方案一致，新增设备的类型、

性能参数与环评审批参数一致，该建设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工作方式或者

辐射防护措施均未发生重大变动。

四、工程建设对环境的影响

验收监测结果表明：

（一）本项目在正常运行状态下，控制区边界外辐射剂量率小于 2.5μSv/h，

控制区、监督区β放射性物质表面污染水平不大于 40Bq/cm2、4Bq/cm2，均符合

HJ1188-2021的标准要求，场所辐射防护设施屏蔽效果满足环评批复的要求。

（二）根据验收监测结果，按照本项目预计工作量，估算出本项目运行后工

作人员和公众的年最高附加剂量分别为 0.52mSv、67.8μSv。

本项目所致辐射工作人员和公众的年有效剂量分别满足环评批复的2mSv和

0.1mSv的剂量约束值要求。由此可见，本项目辐射安全与防护设施的防护效果

满足防护要求。

五、验收结论

北京积水潭医院认真履行了本项目的环境保护审批和许可手续，落实了环评

文件及其批复的要求，严格执行了环境保护“三同时”制度，相关的验收文档资

料齐全，辐射安全与防护设施及措施运行有效，对环境的影响符合相关标准要求。

综上所述，验收组一致同意《回龙观院区新建核医学科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

（京环审[2023]81号）通过竣工环境保护设施验收。

六、后续要求

无



七、验收人员信息

参加验收的单位及人员名单见附表。

2026年 1月 20日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一、辐射安全许可证持证情况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积水潭医院针对本项目于 2025年 3月 17日已重新申

领了辐射安全许可证，并取得了《辐射安全许可证》（京环辐证[B0064]）。本

项目正常运行，从取得辐射安全许可证至调试过程中无环境投诉、违法或处罚记

录等情况。

二、辐射安全与环境保护管理机构运行情况

北京积水潭医院成立了辐射安全管理小组，其中设置组长 1 名、副组长 1

名、辐射安全与防护专职管理人员 1名，目前运行正常。

三、防护用品和监测仪器配备情况

医院已为本项目新增 1台便携式辐射巡测仪、2台表面污染仪，为本项目配

备铅衣等防护用品。为每位辐射工作人员配备个人剂量计，开展个人剂量监测工

作。

四、人员配备及辐射安全与防护培训考核情况

本项目核医学科已配备辐射工作人员 14 名（其中 4 名医师、7 名技师、2

名护士、1名物理师），目前，医院现有辐射工作人员都分批参加了辐射安全和

防护培训，并通过了考核。医院辐射防护负责人员已通过辐射安全和防护考核，

且在有效期内。

五、放射源及射线装置台账管理情况

本项目不涉及放射源。医院已制定辐射装置台帐管理制度，医院辐射装置管

理台账安排专人负责，医院射线装置数量发生变化时，由专职管理人员及时更新

辐射装置管理台账，详细记录射线装置各项信息。

六、放射性废物台账管理情况

（1）放射性固体废物

本项目回龙观院区核医学科诊疗区配备 10个铅废物桶。注射窗旁设置铅废

物桶存放废弃的放射性药物、注射器、包装物、棉棒、一次性用品等，每周一早



晨转移至废物间。诊疗区域废物间设置 4 个铅的废物桶（4个 5mmPb），废物

桶交替使用，一个废物桶储存满后更换另一个，待放射性固废放置至少一个月和

10个半衰期后（门诊治疗产生的固废暂存 505天后），满足清洁解控后处置，

作为医疗废物处理，从控制区出口运出，并详细记录“放射性固体废物暂存、处

置管理台账”，内容包括废物分类、所含核素名称，重量，暂存起止时间，表面

污染和辐射剂量自测结果，废物处置日期，处置操作人员，废物去向，部门审核

人员等内容。

（2）放射性液态废物

回龙观院区核医学科控制区产生的废水包括给药受检人员专用卫生间产生

的冲厕废水、高活室产生的洗涤废水、清洁废水和更衣间应急冲洗水。通过专用

管道一并进入放射性废水衰变池。放射性废水排放管道路线在降板内（有混凝土

屏蔽）、管道井和地下土层，没人员活动区，管道外表面无需铅皮进行包裹防护。

衰变池采用槽式设计，衰变池总容积不低于 56m3（14m3×4个），衰变池达到高

液位并自动切换后计时，并设有报警功能。核医学科解控排放的废水，排入医院

污水处理站，并详细记录“放射性废水暂存、处置管理台账”, 清晰记录放射性废

水的暂存、检测、解控、排放等信息。

（3）放射性气体废物

回龙观院区核医学科控制区配套建设 2套放射性通风处理设施，其中诊疗区

域手套箱设有 1套专用排风管道，控制区场所设有 1套专用排风管道，排风管道

由核医学科东南侧通风井至楼顶，风口高于楼顶，排放口高度约 69m。位于楼顶

中部，为建筑物的最高处。放射性管道除了在排风口前安装活性炭过滤器，手套

箱还自带有高效过滤设施。采用后端风机提供管道负压。

七、辐射安全管理制度执行情况

北京积水潭医院已制定了《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积水潭医院放射防护与辐

射安全管理制度》，包括放射防护与辐射安全管理系统和岗位职责、辐射安全与

放射防护管理制度、辐射防护操作规程（含本项目操作规程）、设备检修维护制

度、人员培训考核制度、台账管理制度、监测方案、辐射事故应急预案及演练等，

并严格按照规章制度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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